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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實員警教育訓練計畫 
 

壹、計畫緣起 

一、依據 

(一)總統指示 

1、鐵路警察局警員因公殉職後，總統於翌日在個人臉書表示，年輕的李

員傷重不治，我感到無比沈痛，已要求警政署檢討第一線執勤員警的執

勤的安全，務必使他們執勤時，能夠確保他們面對風險安全。 

2、108年 11月 29日，總統在署務會報勗勉，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持續提

升教育訓練，除了改善硬體裝備之外，要針對第一線基層同仁實際的工

作環境規劃各種情境訓練及戰術策略，才能在緊急狀況下減少執勤的風

險。 

3、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雙警因公殉職後，111年 8月 24日指示，保障警察

執法安全，就是保障人民安全。政府要在制度和裝備上，給警察同仁更

好的執法後盾，將持續並快速強化第一線員警執勤安全，避免憾事再度

發生。 

4、111年 9月 5日，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殉職員警公祭指示，政府會持續

改善警察執法制度、教育訓練及裝備，讓員警在必要時可以安心使用警

械，維護執法的尊嚴和人身安全；警械使用條例相關修法，在立法院新

會期開始後將透過朝野共同的努力儘速協商，加速通過。 

(二)行政院院長指示 

1、111月 8月 23日，行政院院長於臉書專頁指示，持續強化執勤所需的

相關設備與配備，保障員警的人身安全。 

2、111年 9月 2日，行政院院長於治安會報指示，為提升警察執勤安全，

請內政部及警政署妥善盤點員警執勤裝備、設備等是否仍有不足，並以

最快速度予以補足，另也要求警察執勤時穿戴齊全防護裝備，並落實勤

前講習、情境演練等教育訓練，以強化執勤安全意識。 

二、問題評析 

(一)第一線員警執行勤務缺乏危機意識與現場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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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員警射擊訓練係實施定點實彈精準射擊，並無情境模擬射擊相關訓

練，建置情境模擬靶場，透過情境模擬教學影片教育員警執行勤務可能

面對各種突發狀況或不同風險，必須提高警覺，依現場狀況即時做出適

當判斷與處置作為，並依歹徒不同態樣之攻擊行為，正確使用適當警

械，期與員實際執勤狀況接軌。 

(二)中央警察大學「互動式情境模擬射擊訓練靶場」系統老舊且經常故障，

亟需汰換 

中央警察大學係培養警察基層幹部的搖籃，畢業後進入職場，即擔任第

一線員警之指導幹部，該校於民國 98年建置之單面向(180度) 「互動

式情境模擬射擊訓練靶場」使用已逾 14年，系統老舊且經常故障，部

分零組件又停產，影響學生射擊訓練教學，為使學生畢業後能迅速與實

務單位接軌，發揮專業能力，成為維護社會治安的即戰力，汰換「互動

式情境模擬射擊訓練靶場」係刻不容緩之要務。 

(三)全國各警察機關僅 2座長槍靶場，衝擊員警長槍射擊訓練 

長槍（步槍或衝鋒槍）係員警配賦之武器，也是平日係執行路檢、攻

堅、警戒等重要勤務必備之應勤警械，目前北部地區僅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在內湖五指山建置 1座室外長槍靶場，實施射擊訓練時常遭周邊居民

投訴噪音擾民，另南部地區尚無長槍靶場，因此，各警察機關員警常年

訓練長槍射擊或年度成果驗收，均由各警察機關向軍方商借，惟因軍

方、海巡等單位例行性射擊訓練，往往流路滿檔，商借不易，影響訓練

成效。 

(四)各警察機關手槍靶場及體技館超過半數已逾 30年，影響員警射擊能量 

手槍靶場及體技館為員警常年訓練關鍵性設施，各警察機關手槍靶場、

體技館分別為 97座、161座，因半數以上已老舊且經常發生故障，亟需

儘速建置手槍靶場及採購設備，以精實員警常年訓練及保障執勤安全。 

(五)員警因防禦駕駛觀念不足或操控技巧不熟悉，致偶有發生交通事故 

員警為民服務或於接獲報案前往處理案件或於追捕犯罪者的危險任務途

中，基於責任心及保握黃金時效而急駛，致發生自撞、撞擊民眾或遭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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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撞擊交通事故，造成傷亡、財產損失情事，因此，強化第一線員警安

全駕駛觀念及訓練至關重要。 

貳、計畫目標 

一、目標說明 

(一)本計畫以充實員警常年訓練設施，強化員警常年訓練，以提升打擊犯罪

能量，保障員警執勤安全為目標。 

(二)策略方案 

精實員警教育訓練，強化員警危機意識、射擊技能與安全駕駛觀念及訓

練，包括「建置中央警察大學等 13處互動式情境模擬射擊訓練靶場」、

「建置多功能靶場及體技館」及「精進員警安全駕駛訓練」等 3項工

作。 

二、達成目標之限制 

本計畫規劃建置之多功能(或手槍)靶場及綜合體技館屬員警常年訓練必

備設備，事涉專業性及全國一致性，且所需經費規模龐大，經費初估約

新臺幣(以下同) 22億 4,931萬 7,000元，爰規劃分 4年(113年至 116

年)由中央核撥專案預算。 

三、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表 

依各項工作項目目標及執行進度設定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表

(如表 1) 
表 1：本計畫各項工作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表 

工作 

名稱 
工作項目 

績效 

指標 
衡量標準 

目        標        值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建 置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等

13 處互

動 式 情

境 模 擬

射 擊 訓

練靶場 

建置中央警

察大學、桃

園市及高雄

市政府警察

局、本部警

政署保安警

察 第 四 總

隊、保安警

察 第 六 總

隊、基隆市、

新竹市、嘉

義市、新竹

精 實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學 生

與 各

警 察

機 關

員 警

教 育

訓 練

及 強

為讓中央警察

大學學生與各

警察機關員警

熟悉互動式模

擬射擊訓練實

用性，藉以強化

突發狀況應變

能力，精進員警

執勤技能，比照

射擊、體技術科

常年訓練年度

成果驗收模式，

50%以上 70%以上 80%以上 90%以上 

50%以上 70%以上 80%以上 90%以上 

50%以上 70%以上 80%以上 90%以上 

50%以上 70%以上 80%以上 90%以上 

50%以上 70%以上 80%以上 90%以上 

50%以上 70%以上 80%以上 90%以上 

50%以上 70%以上 80%以上 90%以上 

50%以上 70%以上 80%以上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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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苗栗縣、

嘉義縣、宜

蘭縣及臺東

縣警察局等

13 處互動

式情境模擬

射擊訓練靶

場 

化 危

機 意

識、突

發 狀

況 處

置 能

力 

由建置機關辦

理驗收，並以員

警合格率驗證

平時訓練成效，

對合格率偏低

之單位，加強督

導，達到提高敵

情觀念及嫻熟

依法正確使用

警械能力。 

 50%以上 70%以上 80%以上 

 50%以上 70%以上 80%以上 

 50%以上 70%以上 80%以上 

 50%以上 70%以上 80%以上 

 50%以上 70%以上 80%以上 

建 置 多

功 能 靶

場 及 體

技館 

建置本部警

政署反恐訓

練中心及臺

南市政府警

察局多功能

靶場及綜合

體技館、建

置臺南市政

府警察局北

區手槍靶場

及綜合體技

館、採購南

投縣政府警

察局竹山分

局及屏東縣

政府警察局

里港分局手

槍靶場設備 

精 實

員 警

教 育

訓 練

與 強

化 體

技 與

槍 械

操 作

及 射

擊 能

力 

為讓員警熟悉

長槍及手槍性

能、操作及射擊

能力，辦理射

擊、體技年度成

果驗收，並以員

警合格率驗證

平時訓練成效，

對合格率偏低

之單位，加強督

導，達到提升員

警射擊及體技

訓練成效。 

本 署 反 恐

訓 練 中 心

多 功 靶 場

及體技館 
117年以後預估可達94%以上 

臺 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多 功 能 靶

場 及 綜 合

體技館 

117年以後預估可達94%以上 

臺 南 市 政

府 警 北 區

手 槍 靶 場

及 綜 合 體

技館 

117年以後預估可達77%以上 

南 投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竹 山 分 局

靶場設備 
116年以後預估可達70%以上 

屏東縣政

府警察局

里港分局

手槍靶場

設備 

115年以後預估可達72%以上 

精 進 員

警 安 全

駕 駛 訓

練 

辦理各直轄

市、縣(市)

政府警察局

及本部警政

署國道公路

警察局員警

安全駕駛訓

練 

降 低

員 警

執 勤

交 通

事故 

員警每年交通

事故件數 

降 低 基 準

件數 336件

1%以上，員

警 執 勤 交

通 事 故 數

332 件以下

(以 110 年

事 故 件 數

336 件為基

準) 

降 低 基 準

件數 336件

2%以上，員

警 執 勤 交

通 事 故 數

329 件以下

(以 110 年

事 故 件 數

336 件為基

準) 

降 低 基 準

件數 336件

3%以上，員

警 執 勤 交

通 事 故 數

325 件以下

(以 110 年

事 故 件 數

336 件為基

準) 

降 低 基 準

件數 336件

4%以上，員

警 執 勤 交

通 事 故 數

322 件以下

(以 110 年

事 故 件 數

336 件為基

準) 

 

參、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檢討 

一、各警察機關傳統訓練設施老舊，無法達到訓用合一功效 

各警察機關手槍靶場多數已使用逾 30年，相關設備老舊，平日供定點

實彈精準射擊為主，若在實彈射擊靶場實施組合警力訓練或各類情境模

擬射擊訓練，具有高度危險性。配合資訊科技，參考先進國家員警教育



5 
 

訓練方式，將中央警察大學學生及第一線員警常年訓練從傳統的實彈射

擊，結合電腦科技相關設備，靈活運用情境模擬射擊課程，朝多元化射

擊訓練邁進，透過改善常年訓練設施及訓練方式，教育學生及第一線員

警面臨突發狀況或立即危險時，應即時依現場狀況做出最適合的判斷與

處置作為，深具迫切性與必要性。 

二、精準實彈射擊無法因應各種突發狀況，影響員警執勤安全 

105年發生震驚全國的「小燈泡命案」以來，思覺失調症患者有攀升趨

勢，已形成治安隱憂，大眾傳播媒體紕漏攻擊家人或民眾等危害公共秩

序及民眾安全之案件頻傳，執勤員警處理類似案件，使用警槍並非唯一

考量，必須依現場狀況運用柔話術安撫、溝通降低衝突，再隨著民眾各

種不同形式之攻擊行為，在符合比例原則要求下，當機立斷選擇使用適

當警械，因此，利用新興科技設備，設計重現發生案例模擬現場衝突情

境，訓練中央警察大學學生及第一線員警建立敵情觀念，提升危機意識

及突發狀況處置能力刻不容緩。 

三、長槍（步槍或衝鋒槍）係警察人員制式配備，也是平日執行路檢、攻

堅、警戒等重要勤務必備之應勤警械，目前全國各警察機關僅臺北市及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各建置 1座室外長槍靶場，射擊訓練時經常遭周邊居

民抗議投訴噪音擾民;另全國各警察機關平時實施長槍射擊訓練或年度

成果驗收，均向軍方商借，因軍方或海巡等友軍單位例行性射擊訓練，

往往流路滿檔，商借不易，影響訓練成效。 

四、經統計 106年至 110年員警執行勤務交通事故件數:106年 279件、107

年 316件、108年 314件、109年 354件、110年 336件，共計 1,599

件，該數字顯示員警執勤交通事故並無明顯下降趨勢，因此除在學時普

通駕照取得訓練外，在職後強化員警交通安全觀念及駕駛技巧更是至關

重要。 

肆、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主要工作項目 

(一)建置中央警察大學、桃園市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本部警政署保安警察

第四總隊、保安警察第六總隊、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新竹縣、苗

栗縣、嘉義縣、宜蘭縣、臺東縣警察局等 13處互動式情境模擬射擊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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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靶場(如附件 1)。 

(二)建置本部警政署反恐訓練中心與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多功能靶場及綜合體

技館、建置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北區手槍靶場及綜合體技館、採購屏東縣

及南投縣政府警察局手槍靶場設備(如附件 2)。 

(三)精進員警安全駕駛訓練(如附件 3)。 

二、分期（年）執行策略 

(一)本計畫規劃於 113年至 116年，分 4年度執行完畢（如表 2至表 5） 
 

表 2：113年執行策略表 
 

工作名稱 工作項目 執行策略 

建置中央警察大

學等 13 處互動式

情境模擬射擊訓

練靶場 

建置中央警察大學、桃園市及高雄市

政府警察局、本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

四總隊、保安警察第六總隊、基隆市、

新竹市、嘉義市、新竹縣、苗栗縣、

嘉義縣、宜蘭縣及臺東縣警察局等13

處互動式情境模擬射擊訓練靶場。 

建置中央警察大學、桃園市及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本部警政

署保安警察第四總隊、保安警

察第六總隊及基隆市警察局、

新竹市警察局、嘉義市政府警

察局等 8 處互動式情境模擬

射擊訓練靶場。 

建置多功能靶場

及體技館 

建置本部警政署反恐訓練中心與臺

南市政府警察局多功能靶場及綜合

體技館、建置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北區

手槍靶場及綜合體技館、採購屏東縣

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及南投縣政府

警察局竹山分局手槍靶場設備。 

建置本部警政署反恐訓練中

心與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多功

能靶場及綜合體技館、建置臺

南市政府警察局北區手槍靶

場及綜合體技館、採購屏東縣

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手槍靶

場設備。 

精進員警安全駕

駛訓練 

辦理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及

本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員警安

全駕駛訓練。 

辦理汽車安全駕駛訓練 1 年

3,420人次、普通重型機車安

全駕駛訓練 1年 8,700人次。 

 

表 3：114年執行策略表 
 

工作名稱 工作項目 執行策略 

建置中央警察大學等 13

處互動式情境模擬射擊

訓練靶場 

建置中央警察大學、桃園市及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本部警政

署保安警察第四總隊、保安警

察第六總隊、基隆市、新竹市、

嘉義市、新竹縣、苗栗縣、嘉義

縣、宜蘭縣及臺東縣警察局等

13 處互動式情境模擬射擊訓練

靶場。 

建置新竹縣政府警察局、苗栗

縣警察局、嘉義縣警察局、宜

蘭縣政府警察局及臺東縣警

察局等 5 處互動式情境模擬

射擊訓練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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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多功能靶場及體技

館 

建置本部警政署反恐訓練中心

與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多功能靶

場及綜合體技館、建置臺南市

政府警察局北區手槍靶場及綜

合體技館、採購屏東縣政府警

察局里港分局及南投縣政府警

察局竹山分局手槍靶場設備。 

建置本部警政署反恐訓練中

心與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多功

能靶場及綜合體技館、建置臺

南市政府警察局北區手槍靶

場及綜合體技館、採購屏東縣

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及南投

縣政府警察局竹山分局手槍

靶場設備。 

精進員警安全駕駛訓練 

辦理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

察局及本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

察局員警安全駕駛訓練。 

辦理汽車安全駕駛訓練 1 年

3,420人次、普通重型機車安

全駕駛訓練 1年 8,700人次。 
 

表 4：115年執行策略表 
 

工作名稱 工作項目 執行策略 

建置多功能靶場及體技

館 

建置本部警政署反恐訓練中心

與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多功能靶

場及綜合體技館、建置臺南市

政府警察局北區手槍靶場及綜

合體技館、採購屏東縣政府警

察局里港分局及南投縣政府警

察局竹山分局手槍靶場設備。 

建置本部警政署反恐訓練中

心與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多功

能靶場及綜合體技館、建置臺

南市政府警察局北區手槍靶

場及綜合體技館、採購南投縣

政府警察局竹山分局手槍靶

場設備。 

精進員警安全駕駛訓練 

辦理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

察局及本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

察局員警安全駕駛訓練。 

辦理汽車安全駕駛訓練 1 年

3,420人次、普通重型機車安

全駕駛訓練 1年 8,700人次。 

 

表 5：116年執行策略表 
 

工作名稱 工作項目 執行策略 

建置多功能靶場及體

技館 

建置本部警政署反恐訓練中心

與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多功能靶

場及綜合體技館、建置臺南市政

府警察局北區手槍靶場及綜合

體技館、採購屏東縣政府警察局

里港分局及南投縣政府警察局

竹山分局手槍靶場設備。 

建置本部警政署反恐訓練中

心與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多功

能靶場及綜合體技館、建置臺

南市政府警察局北區手槍靶

場及綜合體技館。 

精進員警安全駕駛訓

練 

辦理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

局及本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

局員警安全駕駛訓練。 

辦理汽車安全駕駛訓練 1 年

3,420人次、普通重型機車安

全駕駛訓練 1年 8,7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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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各靶場建置之預估發包進度、開工、完工時間 
      

工作名稱 公開招標 開工時間 完工時間 
建置桃園市政府警察

局等 2 處互動式情境

模擬射擊訓練靶場 

核准函收文翌日起

2 個月內完成招標

作業程序。 

決標之翌日起 5日

曆天內。 

決標簽約之日起 180

日曆天內。 

建置本部警政署保安

警察第四總隊等 6 處

互動式情境模擬射擊

訓練靶場 

核准函收文翌日起

2 個月內完成招標

作業程序。 

決標之翌日起 5日

曆天內。 

決標簽約之日起 200

日曆天內。 

建置新竹縣政府警察

局等 5 處互動式情境

模擬射擊訓練靶場 

核准函收文翌日起

2 個月內完成招標

作業程序。 

決標之翌日起 5日

曆天內。 

決標簽約之日起 200

日曆天內。 

建置多功能靶場及體

技館 

核准函收文翌日起

5 個月內完成招標

作業程序。 

決標之翌日起 5日

曆天內向機關函

報開工。 

簽訂合理履約期；要

求廠商如期如質完

工。 
 

三、執行步驟（方法）與分工 

(一)由本部警政署各項工作業管單位針對上述工作項目需求訂定規格，於各

執行年度內辦理公開招標程序。 

(二)得標廠商應依約辦理交貨、建置、教育訓練，期間各項工作相關機關業

務單位應加強督促履約，辦理驗收及相關程序。 

伍、期程與資源需求 

一、計畫期程 

本計畫於 113年至 116年執行，期程共計 4年。 

   二、所需資源及經費規劃說明 

（一）經費資源 

1、各警察機關部分：警察常年訓練事涉全國一致性，且策劃、督導、考

核與常年訓練設施及反恐訓練基地之建置、管理均屬本部警政署權

責，與直轄市及縣市警政、警衛之實施屬地方自治事項有別，且本計

畫具急迫性；又所需經費規模龐大，須由中央核撥專案經費辦理。 

2、中央警察大學部分：由該校於 113年度編列預算辦理採購。 

（二）人力資源 

由本部警政署、中央警察大學及相關所屬機關現有人力辦理。 

（三）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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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費來源 

中央政府經費經需求 22億 4,931萬 7,000元：由中央核撥專案經費

辦理。(警政署 22億 3,131萬 7,000元、中央警察大學 1,800萬元) 

2、計算基準 

詳如各工作項目附件。 

三、經費需求（含分年經費）及與中程歲出概算額度配合情形 

（一）本計畫所需經費總計為 22億 4,931萬 7,000元（如表 7）。 
 

表 6：本計畫各項工作經費需求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工作 

名稱 
各年度經費需求表 

經費別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合計 
建置中央

警察大學

等 13 處互

動式情境

模擬射擊

訓練靶場 

資本門 144,000 90,000   234,000 

建置多功

能靶場及

體技館 
資本門 55,318 420,042 557,667 604,622 1,637,649 

精進員警

安全駕駛

訓練 
經常門 94,417 94,417 94,417 94,417 377,668 

總計 

經常門 94,417 94,417 94,417 94,417 377,668 

資本門 199,318 510,042 557,667 604,622 1,871,649 

合計 293,735 604,459 652,084 699,039 2,249,317 

 

（二）各計畫分年經費需求明細（如表 8） 
 

表 7：本計畫各項工作分年經費需求明細表 
 

工作 

名稱 
各年度預算需求表 

工作項目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合計 

建 置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建置中央警察大

學、桃園市及高

雄 市 政 府 警 察

局、本部警政署

144,000 90,000   2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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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3

處 互

動 式

情 境

模 擬

射 擊

訓 練

靶場 

保安警察第四總

隊、保安警察第

六總隊、基隆市、

新竹市、嘉義市、

新竹縣、苗栗縣、

嘉義縣、宜蘭縣

及臺東縣警察局

互動式情境模擬

射擊訓練靶場 

建 置

多 功

能 靶

場 及

體 技

館 

建置本部警政署

反恐訓練中心與

臺南市政府警察

局多功能靶場及

體技館、建置臺

南市政府警察局

北區手槍靶場及

體技館、採購屏

東縣及南投縣政

府警察局手槍靶

場設備 

55,318 420,042 557,667 604,622 1,637,649 

精 進

員 警

安 全

駕 駛

訓練 

辦理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警察

局及本部警政署

國道公路警察局

員警安全駕駛訓

練 

94,417 94,417 94,417 94,417 377,668 

總      計 293,735 604,459 652,084 699,039 2,249,317 

陸、預期效果及影響 

一、可依轄區狀況及實際勤務需要，自行編輯模擬場景及劇情 

情境模擬電腦具編輯軟體系統，除原廠建置之既有模擬情境教學影片

外，各機關可依轄區狀況及依據實際需要，自行編輯不同場景與模擬劇

情，充實教學影片，提供員警更豐富多元之學習效果。本部警政署將各

警察機關發生之重要案例拍製「戒護精神障礙者就醫遭暴力攻擊」等 6

支模擬影片教材，融入「強制力連續層級」，以不同層級之攻擊情境為

背景，與員警執勤時可能遭遇之突發狀況接軌，教育員警執行勤務就可

能遭受危險之觀念，必須隨著週遭人、事、物之變化，時刻要自我警覺

注意要全。 

二、使用槍械逕行射擊 

配合警械使用條例第 4條第 4項增訂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主觀上認為

犯罪嫌疑人或行為人有 4款特定行為或情狀，不即時制止將危及警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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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或他人生命或身體安全時，得不經鳴槍警告，使用槍械逕行射擊之態

樣，本部警政署於原建置電腦系統模擬影片中篩選歹徒持刀槍等致命性

武器、危險物品……攻擊依法執勤員警，得「逕行射擊」之模擬影片計

「路檢遭歹徒持刀、槍攻擊」等 48支，將責由技術教官從旁指導進行

演練，以因應實務突發狀況。 

三、建置完善的教育訓練環境 

建置安全及噪音防治之多功能室內靶場及綜合體技館，提供各警察

機關員警射擊、體技及組合警力訓練使用，並規劃執行勤務實際需

求訓練課程，精進訓練品質，同時，可供本部警政署辦理上述訓練

成果驗收場地，發揮資源共享及解決長久以來長槍靶場不足問題。 

四、強化員警長槍射擊訓練 

為執行關鍵基礎設施防護任務，本部警政署已於 111年 8月 1日函頒

「強化警察人員長槍組合暨應用射擊訓練計畫」，要求各警察機關自 112

年起全面實施，可預見長槍靶場需求勢必更捉襟見肘，及早規劃建置深

具急迫性。 

五、強化員警安全駕駛訓練 

員警為民服務或於接獲報案前往處理案件或於追捕犯罪者的危險任務途

中，基於責任心及保握黃金時效而急駛，致發生自撞、撞擊民眾或遭民

眾撞擊交通事故，經統計 106年至 110年員警執行勤務交通事故件

數:106年 279件、107年 316件、108年 314件、109年 354件、110年

336件，共計 1,599件，該數字顯示員警執勤交通事故並無明顯下降趨

勢，因此，員警除在學校需取得普通小型汽車及重型機車駕照外，進入

職場後需強化員警交通安全觀念及駕駛技巧更是至關重要，因此，透過

系統性安全駕駛訓練，讓第一線員警學習安全駕駛觀念，有效減少員警

交通事故，達到保護民眾及執勤員警交通安全。 

柒、財務計畫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中央專款補助建置，相關經費支應均屬公務經費，未

涉及民間或跨域等自償性財務計畫經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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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則 

一、替代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本計畫係參酌當前治安狀況及未來員警執勤環境，規劃建置先進科技與

推陳出新之多功能靶場及綜合體技館，期精實員警教育訓練，達成維護

社會治安使命，因此，本計畫並無其他替代方案。 

二、風險管理 

（一）本計畫各項工作可能因物價或國際航運費用波動、新臺幣貶值等因素影

響履約期程，將要求各建置警察機關密切掌握相關訊息降低風險。 

（二）為儘速如質完成各工作項目，將要求各建置警察機關確實掌控執行進

度，若發現異常情形，應即找出原因並協助廠商解決相關問題。 

三、相關機關配合或民眾參與情形 

     本計畫各項工作均係建置(採購)員警教育訓練標的，於各工作目規範分

工事項。 

四、檢附各工作項目（附件 1至附件 3）、自評檢核表（附件 4）、性別影響評

估檢視表（附件 5）及個案計畫基本資料表（附件 6）。 

 

 

 

 

 

 

 

 

 

 

 

 

 



13 
 

附件 1 
 

建置中央警察大學等 13處互動式情境模擬射擊訓練靶場 

一、依據 

(一)近幾年來，酗酒後街頭鬥毆、思覺失調病患隨機殺人案件時有所聞，

嚴重威脅社會治安及民眾生命安全，亦倍增員警維護治安之壓力。

員警執行勤務遭民眾突如其來攻擊致傷亡之案件屢見不鮮，依據本

部警政署統計資料，106 年至 110 年已有 8 名員警在執勤中殉職，

受傷人數更高達 2,300 餘人，例如：108 年 7 月 3 日，本部警政署

鐵路警察局李姓警員協助臺鐵列車長處理旅客補票問題時，遭鄭姓

男子以預藏尖刀刺傷腹部，不幸殉職;另 111年 8月 22日，臺南市

政府警察局 2名員警追緝贓車竊盜通緝犯時，突遭犯嫌持預藏之刀

械襲擊，致因公殉職，震驚社會，顯見第一線員警執行勤務面臨之

風險確實遠超過各行各業從業人員。 

(二)總統於 108 年 11 月本部警政署署務會報指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要持續提升教育訓練，除了改善硬體裝備之外，要針對第一線基層

同仁實際的工作環境規劃各種情境訓練及戰術策略，才能在緊急狀

況下減少執勤的風險、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雙警因公殉職後，又於 111

年 8 月 24 日指示，保障警察執法安全，就是保障人民安全，政府

要在制度和裝備上，給警察同仁更好的執法後盾，將持續並快速強

化第一線員警執勤安全，避免憾事再度發生。 

(三)行政院院長於 111年 9月 2日治安會報指示，為提升警察人員執勤

安全，請內政部及警政署妥善盤點員警執勤裝備、設備等是否仍有

不足，並以最快速度予以補足，要求警察執勤時落實勤前講習、情

境演練等教育訓練，以強化執勤安全意識。 

(四)立法院第 10 屆第 6 會期林委員俊憲質詢情境模擬射擊靶場全臺僅

13個，缺一半的縣市未設，應一次編列預算加強建置完善，另管委

員碧玲、莊委員瑞雄及王委員美惠一致要求，警械使用條例修正後，

全國員警有強化科技輔助用槍訓練之必要，要求內政部應持續設置

並精進「互動式情境模擬射擊訓練靶場」至少應於高雄市、桃園市、

保六總隊等增加同級訓練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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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未來環境預測 

(一)近年來，街頭暴力鬥毆、第一線員警執勤被酗酒、吸毒、思覺失調

等失控民眾持刀、槍攻擊致傷亡案件明顯攀升，本部警政署為順應

當前整體治安環境趨勢，並廣納基層員警建言，改善不合時宜之常

年訓練設備及方式，建置「互動式情境模擬射擊訓練靶場」（以下稱

模擬靶場），以多元化常年訓練方式，利用情境模擬教學影片教育員

警執行勤務可能遭遇各種不同危險情境，期能訓用合一，與員警實

際執勤狀況接軌，以提升員警對突發狀況之處置能力，達到保障員

警執勤安全目標。 

(二)鈞院於 109年核撥專案經費新臺幣(以下同)2億 160萬元，建置臺

北市政府警察局等 10處「互動式情境模擬射擊訓練靶場」（以下

簡稱模擬靶場），經抽樣已訓練員警問卷調查結果，約有 80%普遍

反映良好，認為模擬射擊訓練教學影片切合執勤實務需求，考量

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員警執行勤務經常遭遇突發狀況致傷亡情

形，本部警政署爰研提本項工作，再建置 13處模擬靶場，藉以強

化中央警察大學學生及第一線員警情境模擬教育訓練，達到正確

使用警械，有效提升員警對突發狀況之處置能力願景。 

(三)中央警察大學係培養警察基層幹部的搖籃，畢業後進入職場，即

擔任第一線員警之指導幹部，該校於民國 98年建置之單面向(180

度) 「互動式情境模擬射擊訓練靶場」使用已逾 14年，系統老舊

且經常故障，部分零組件又停產，影響學生射擊訓練教學，為強

化學校情境模擬射擊教學軟、硬體相關設備，達到理論與實

務結合要求，讓學生在校即深刻銘記正確用槍時機，進而提升警

察幹部素質，建置「互動式情境模擬射擊訓練靶場」具必要性及

急迫性。 

 (四)維護良好社會治安是警察人員天職，惟古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為順遂員警勤務執行，圓滿達成任務，機先建置警察人員

教育訓練設施及訓練作為是當前種要課題。 

三、問題評析 

民眾法治觀念模糊，隨機殺（傷）人、街頭鬥毆案件時有所聞，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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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威脅社會治安及民眾生命安全，員警執行勤務面對突如其來之攻

擊，因應變能力不足，或不能及時依狀況使用適當警械致傷亡之案

件屢見不鮮，顯見第１線員警執行勤務面臨之風險確實遠超過各行

各業從業人員，因此透過現代化科技與模擬情境教學影片，教導員

警執行勤務如何因應突發狀況及適時依法正確使用警械至關重要。 

四、工作目標 

(一)目標說明 

１、每梯次員警訓練模擬射擊影片 2-3支，需 15分鐘係最低使用

時間，演練前之解說及演練後缺失之檢討共約需 20至 30分

鐘，因此，每梯次員警所需時間動輒 40分鐘，40分鐘訓練 2

至 4人、每小時 1.5梯次、每日 8小時、每月 22日估算，每

處靶場每年最高容訓量約為 6,336人次至 12,672人次。 

２、各警察機關經常因重要勤務或因應治安狀況需求暫停常年訓

練，惟恢復施訓後，使用單位眾多，亦直接影響原規劃流路。

另員警風險意識及臨場應變能力與平日之訓練強度休戚相關，

電腦模擬教學影片有各種場合、歹徒不同型式攻擊態樣 900餘

支影片，要持續讓員警反覆練習，約需數百小時，以上述方式

計算訓練時數及容訓量，無法因應目前訓練需求。 

３、常態性、持之以恆之教育訓練是保障員警執勤安全必要之關鍵基

礎工作，為使中央警察大學學生及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警察

局員警都能普遍接受無差別之相關訓練，要求員警執勤應隨時

提高警覺；遭遇突發狀況應如何分工警戒、相互支援掩護，進而

達到當機立斷、運用自如之執勤技能，建置中央警察大學、桃園

市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本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四總隊、保安警

察第六總隊、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新竹縣、苗栗縣、嘉義

縣、宜蘭縣及臺東縣警察局等 13處模擬靶場，充實中央警察大

學學生及第一線員警常年教育訓練設備及訓練員警建立敵情觀

念，強化危機意識及突發狀況處置能力，在狀況升級過程中，充

分展現靈活溝通技巧、敏捷應對作為、發揮組合警力默契及裝備

取用、依法正確使用警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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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本案 13處模擬靶場建置完成後，可比照 109年建置之 10處模擬

靶場及本部警政署反恐訓練中心、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

第二總隊自建之模擬靶場(合計 13 處)，提供鄰近未建置之警察

機關使用(如表 1-2)，以達資源共享，讓員警反覆練習，藉以教

育員警執行勤務可能遭遇各種不同危險情境，並依模擬影片歹徒

不同形式之攻擊行為，正確使用適當警械，有效提升員警對突發

狀況之處置能力。另在不影響各警察機關員警訓練前提下，亦可

提供海巡署、移民署、調查局、監獄、看守所等機關駐紮當地外

勤人員射擊訓練，以提升整體建置效益。 

５、經問卷調查參訓後員警，有 81%認為模擬影片教材對執勤面對突

發狀況與危害能提高正確判斷能力，因此，本部警政署將作滾動

式檢討，在政府財政許可範圍內，以每一警察機關建置 1處為原

則，讓第一線執勤員警皆能反覆練習，藉以教育員警執行勤務可

能遭遇各種不同危險情境，並依模擬影片歹徒不同形式之攻擊行

為，正確使用適當警械。 
 

表 1：己建置 13處「互動式情境模擬射擊訓練靶場」使用情形一覽表 
 

建置地點 使(借)用單位 概估人數 備考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7,885  

本部警政署反恐訓
練中心 

技術教官、助教、維安特勤隊及特殊任務警力培訓、複訓  培訓、複訓學員 

航空警察局 1,230 局本部及臺北分局 

國道公路警察局第六大隊及第二大隊楊梅分隊 192  

合計 1,422 不含培(複)訓學員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7,537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5,972 扣除霧峰、太平分局 

刑事警察局第六偵查大隊 30  

鐵路警察局臺中分局 130  

保三總隊第一大隊第三中隊 87  

合計 6,219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4,110  

高雄市湖內、六龜分局 452  

國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八大隊 226  

保二總隊第一大隊第二中隊、刑偵 3 隊 160  

保七總隊第二、七大隊 184  

合計 5,132  

南投縣政府警察局 
南投縣政府警察局 1,418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太平分局）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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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大隊(名間、快官、埔里、大甲分隊） 136  

保二總隊第三大隊第一至三中隊、刑偵 2隊 345  

保六總隊第二大隊第五中隊 30  

保七總隊第五大隊 72  

保七總隊第六大隊 59  

合計 2,576  

彰化縣警察局 

彰化縣警察局 2,859  

臺中港務警察總隊 218  

合計 3,077  

雲林縣警察局 

雲林縣警察局 1,547  

國道公路警察局斗南分隊 40  

臺中港警總隊麥寮專用港警察隊 18  

合計 1,605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 1,933  

高雄市小港、林園分局 592  

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五大隊 120  

保二總隊第一大隊第一、三中隊 200  

保三總隊第二大隊 50  

保七總隊第八大隊 60  

合計 2,955  

花蓮縣警察局 

花蓮縣警察局 1,280  

花蓮港務警察總隊 132  

鐵路警察局花蓮分局 80  

保七總隊第九大隊 72  

合計 1,564  

保安警察第五總隊 

 

保安警察第五總隊 946  

刑事警察局第八偵查大隊 36  

合計 982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166 不含學生 

保七總隊第一、三、四大隊 365  

合計 531 不含學生 

保安警察第二總隊 保安警察第二總隊 1,079  

 
表 2：規劃建置 13處「互動式情境模擬射擊訓練靶場」預計使用情形一覽表 

 
建置地點 使(借)用單位 概估人數 備考 

中央警察大學 該校具警察人員身分必須參加常年訓練員警及學生 1277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鐵路警察局臺北分局 3,578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高雄港務警察總隊 5,595  

保安警察第四總隊 保安警察第四總隊、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大隊 669  

保安警察第六總隊 保安警察第六總隊、刑事警察局第 1-5偵查大隊及第 7、9 大隊 1,388  

基隆市警察局 基隆市警察局、基隆港務警察總隊 1,496  

新竹市警察局 新竹市警察局 970  

嘉義市政府警察局 嘉義市政府警察局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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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 1,039  

苗栗縣警察局 苗栗縣警察局、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大隊造橋、後龍分隊 1,330  

嘉義縣警察局 嘉義縣警察局 1300  

宜蘭縣政府警察局 宜蘭縣政府警察局 1,228  

臺東縣警察局 臺東縣警察局 1,043  

 

(二)達成目標之限制 

本項工作經費約需 2億 3,400萬元，為精實員警教育訓練、完成維

護社會治安責任及保障執安全，規劃於 113年至 114年，分 2年優

先核列專案預算。中央警察大學部分，由該校於 113年度循預算程

序辦理。 

(三)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表(如表 3) 

１、績效指標 

精實中央警察大學學生與第一線員警教育訓練—強化危機意識

及突發狀況處置能力。 

２、衡量標準 

為讓中央警察大學學生及第一線員警熟悉互動式模擬射擊訓練

實用性，藉以強化突發狀況應變能力，精進員警執勤技能，比照

射擊、體技術科常年訓練年度成果驗收模式，按各警察機關編制

人數多寡區分若干組，採抽測方式辦理驗收，並以員警合格率驗

證平時訓練成效，對合格率偏低之單位，加強督導，達到提高敵

情觀念及嫻熟依法正確使用警械能力。 
 

表 3：本項工作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表 

工作 

名稱 

工作 

項目 

績效 

指標 

衡量 

標準 

目        標        值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建 置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等 13

處 互

動 式

情 境

模 擬

射 擊

訓 練

靶 場 

建置中央

警察大學、

桃園市及

高雄市政

府警察局、

本部警政

署保安警

察第四總

隊、保安警

察第六總

隊、基隆

市、新竹

精 實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學 生

與 各

警 察

機 關

員 警

教 育

訓 練

及 強

為讓中央警

察大學學生

及各警察機

關員警熟悉

互動式模擬

射擊訓練實

用性，藉以

強化突發狀

況 應 變 能

力，精進員

警 執 勤 技

能，比照射

50%以上 70%以上 80%以上 90%以上 

50%以上 70%以上 80%以上 90%以上 

50%以上 70%以上 80%以上 90%以上 

50%以上 70%以上 80%以上 90%以上 

50%以上 70%以上 80%以上 90%以上 

50%以上 70%以上 80%以上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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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嘉義

市、新竹

縣、苗栗

縣、嘉義

縣、宜蘭縣

及臺東縣

警察局等

13 處互動

式情境模

擬射擊訓

練靶場 

化 危

機 意

識 、

突 發

狀 況

處 置

能 力 

。 

擊、體技術

科常年訓練

年度成果驗

收模式，由

建置機關辦

理驗收，並

以員警合格

率驗證平時

訓練成效，

對合格率偏

低之單位，

加強督導，

達到提高敵

情觀念及嫻

熟依法正確

使用警械能

力。 

50%以上 70%以上 80%以上 90%以上 

50%以上 70%以上 80%以上 90%以上 

 50%以上 70%以上 80%以上 

 50%以上 70%以上 80%以上 

 50%以上 70%以上 80%以上 

 50%以上 70%以上 80%以上 

 50%以上 70%以上 80%以上 

 

五、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一）結合先進科技與實務導入常年射擊訓練 

   以往中央警察大學學生及第一線員警實彈射擊訓練是要求射擊精

準度，而缺乏實務情境模擬訓練，員警執行勤務面對瞬息萬變的治

安狀況，因危機意識與應變能力不足，可能遭受各種突如其來之風

險，藉由模擬情境教學影片提升員警執勤面對突發狀況之處置量能，

建置模擬射擊靶場為當前首要選項。 

（二）教育學生及員警執行勤務應提高警覺相互支援 

強化中央警察大學學生及第一線員警情境模擬射擊訓練，透過訓練

教育員警執行勤務遭遇街頭鬥毆或情緒失控民眾各種不同形態之

攻擊態樣，必須保持安全距離，迅速移位、相互警戒掩護，並正確

選擇適當之警械予以制伏，達到有效提升員警對突發狀況處置能力。 

（三）各警察機關傳統訓練設施老舊，無法達到訓用合一功效 

各警察機關手槍靶場多數已使用逾 30 年，相關設備老舊，平日供

定點實彈精準射擊為主，若在實彈射擊靶場實施組合警力訓練或各

類情境模擬射擊訓練，具有高度危險性。配合資訊科技，參考先進

國家員警教育訓練方式，將中央警察大學學生及第一線員警常年訓

練從傳統的實彈射擊，結合電腦科技相關設備，靈活運用情境模擬

射擊課程，朝多元化射擊訓練邁進，透過改善常年訓練設施及訓練

方式，教育學生及員警面臨突發狀況或立即危險時，應即時依現場

狀況做出最適合的判斷與處置作為，深具迫切性與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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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精準實彈射擊無法因應各種突發狀況，影響員警執勤安全 

105 年發生震驚全國的「小燈泡命案」以來，思覺失調症患者有攀

升趨勢，已形成治安隱憂，大眾傳播媒體紕漏攻擊家人或民眾等危

害公共秩序及民眾安全之案件頻傳，執勤員警處理類似案件，使用

警槍並非唯一考量，必須依現場狀況運用柔話術安撫、溝通降低衝

突，再隨著民眾各種不同形式之攻擊行為，在符合比例原則要求下，

當機立斷選擇使用適當警械，因此，利用新興科技設備，設計重現

發生案例模擬現場衝突情境，訓練中央警察大學學生及第一線員警

建立敵情觀念，提升危機意識及突發狀況處置能力刻不容緩。 

六、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分期(年)執行策略 

１、113 年度：建置中央警察大學、桃園市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本

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四總隊及保安警察第六總隊、基隆市警察局、

新竹市警察局、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等 8處模擬靶場。 

２、114 年度：建置新竹縣政府警察局、苗栗縣警察局、嘉義縣警察

局、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及臺東縣警察局等 5處模擬靶場。 

（二）執行步驟(方法)與分工 

１、由本部警政署教育組，針對員警執行勤務模擬狀況需求，訂定  

模擬靶場相關設備規格，移採購單位於執行年度內辦理招標程序。 

２、由得標廠商依約辦理交貨、建置、教育訓練等事宜，建置機關管

制執行進度與相關程序及辦理驗收。 

３、本計畫規劃於 113 年及 114 年各建置 8 處、5 處「互動式情境模

擬射擊訓練靶場」，有關提撥 6%經費作為相關資安作業費用部分，

配合各該年度辦理。 

４、本計畫建置模擬訓練靶場辦理相關資安檢測部分，於建置完成驗

收前，由本部警政署委託第三方進行安全性檢測，並於執行計畫

時，要求受託者標示資通系統中，非自行開發之內容與其來源及

提供授權證明。 

七、期程與資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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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期程： 

本項工作執行期程為 113年至 114年，共計 2年。 

（二）所需資源及經費規劃說明： 

１、經費資源 

113年至 114年：本案經費合計 2億 3,400萬元，由中央核撥專

案經費(本部警政署 2億 1,600萬元、中央警察大學 1,800萬

元)。 

２、人力資源 

由本部警政署、中央警察大學及相關建置機關現有人力辦理。 

（三）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１、經費來源： 

113年至 114年：本案經費合計 2億 3,400萬元，由中央核撥專

案經費(本部警政署 2億 1,600萬元、中央警察大學 1,800萬

元)。 

 ２、計算基準： 

   廠商報價 1,964萬 1,000元/處（詳如報價單），考量本部警政署

109 年建置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等 10 處模擬靶場決標金額為 1 億

4,828 萬 9,300 元，爰參酌美元升值、通貨膨脹及航運費用等因

素估算，本項工作編列 1,800萬元。 

（四）經費需求（含分年經費）及與中程歲出概算額度配合情形 

         建置中央警察大學等 13 處模擬靶場，總計需 2 億 3,400 萬元，中

央警察大學部分，由該校於 113年度循預算程序辦理，餘桃園市政

府警察局等 12處所需經費於 113至 114年採分年編列經費辦理（如

表 4）。 

表 4：本項工作各年度經費需求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工作 

項目 

預     算     年     度 

113年 114年 合計 

資本門 資本門 資本門 

建置中央警察大學、桃

園市及高雄市政府警察

局、本部警政署保安警
144,000 90,000 2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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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第四總隊、保安警察

第六總隊、基隆市、新竹

市、嘉義市、新竹縣、苗

栗縣、嘉義縣、宜蘭縣及

臺東縣警察局等 13處模

擬靶場 

八、預期效果及影響 

（一）利用有限建置訓練場域資源，達到最大使用效益 

於中央警察大學等 13 警察機關建置模擬靶場，除供各建置機關使

用外，尚未建置之警察機關，亦可就近向該警察機關申請使用，以

達資源共享，讓每位第一線執勤員警皆能反覆練習，藉以教育員警

執行勤務可能遭遇各種不同危險情境，並依模擬影片歹徒不同形式

之攻擊行為，正確使用適當警械，有效提升員警對突發狀況之處置

能力。另在不影響各警察機關員警訓練前提下，亦可提供海巡署、

移民署、調查局、監獄、看守所等機關駐紮當地外勤人員射擊訓練，

以提升整體建置效益。 

（二）可依轄區狀況及實際勤務需要，自行編輯模擬場景及劇情 

情境模擬電腦具編輯軟體系統，除原廠建置之既有模擬情境教學影

片外，各機關可依轄區狀況及依據實際需要，自行編輯不同場景與

模擬劇情，提供員警更豐富多元之學習環境及實戰效果。本部警政

署除鼓勵各警察機關篩選重要案例拍攝、充實教學影片，與其他警

察機關交流分享外，同時，亦將各警察機關發生之重要案例拍製「戒

護精神障礙者就醫遭暴力攻擊」、「歹徒於捷運車廂襲警」、「路檢盤

查歹徒襲警」、「員警支援查緝贓車遭歹徒襲擊」、「員警處理酒後滋

事民眾突遭攻擊」及「員警護送情緒不穩民眾返家後突遭攻擊」等

6支模擬影片教材，融入「強制力連續層級」，以不同層級之攻擊情

境為背景，與員警執勤時可能遭遇之突發狀況接軌，教育員警執行

勤務就可能遭受危險之觀念，必須隨著週遭人、事、物之變化，時

刻要自我警覺注意要全。 

（三）互動模擬情境回饋，有效提高學習成效 

訓練過程或結束後可利用情境模擬之回播、暫停及課程即時回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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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針對參訓員警面對狀況時的應對進退、開槍時機及彈著點，進

行講評及直接指導，為配合執勤真實狀況，讓訓練更接軌，技術教

官或員警可於現場吆喝、叫罵，增加員警臨場高度壓力。另員警於

訓練期間，若對模擬態樣作正確回應或延遲回應，可搭配電擊感應

器，提醒員警任務失敗，讓訓練的擬真程度近似實際執勤情境。 

  （四）臨時替代模擬實彈射擊靶場 

情境模擬靶場除供互動式情境模擬訓練外，具備「模擬手槍（步槍、

衝鋒槍）實彈射擊」及「數位化虛擬圖像射擊」訓練功用，場域內

使用之手槍（步槍、衝鋒槍）都是員警目前執勤佩帶之真槍改造槍

管套件，並以高壓氣體推動滑套(與真槍相似具後座力)，外加感應

器實施射擊，在缺乏長槍靶場及手槍靶場老舊當下，可暫且作為射

擊訓練輔助工具。 

（五）使用槍械逕行射擊 

配合警械使用條例第 4條第 4項增訂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主觀上

認為犯罪嫌疑人或行為人有 4款特定行為或情狀，不即時制止將危

及警察人員或他人生命或身體安全時，得不經鳴槍警告，使用槍械

逕行射擊之態樣，本部警政署於原建置電腦系統模擬影片中篩選歹

徒持刀槍等致命性武器、危險物品……攻擊依法執勤員警，得「逕

行射擊」之模擬影片計「路檢遭歹徒持刀、槍攻擊」等 48支，將責

由技術教官從旁指導進行演練，以因應實務突發狀況。 

（六）滿意度調查 

經抽樣已訓練員警問卷調查結果，普遍反映良好，有 80.82%員警認

為模擬靶場的訓練內容切合實務需要;81.41%認為對執勤面對突發

狀況與危害，能提高正確判斷能力;有 84.95%認為能提高執勤時的

敵情觀念及危機意識，且能提升突發狀況處置能力。 

九、財務計畫 

模擬靶場係專供員警常年教育訓練之場域，更是精實教育訓練必備之

設備，無法以租賃方式辦理，本項工作所建置之模擬靶場未具自償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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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則 

（一）替代方案之分析及評估：無。 

（二）風險管理 

１、辨識風險 

發掘執行本項工作目標、期程及經費可能面臨之各項風險因

子，並就本部警政署 109年建置「互動式情境模擬射擊訓練靶

場」遭受之相關問題深入討論及研析，期辨識出各項可能潛在

之風險項目、風險情境、現有風險對策及可能影響層面，綜整

如「現有風險項目一覽表」（如表 5）。 
 

表 5： 現有風險項目一覽表 
 

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影
響層面 

A、受烏俄戰爭及

國際環境結構性衝

擊，能源、塑膠、

鋼鐵等原物料價格

飆漲，將影響廠商

投標意願。 

受烏俄戰爭及國際環境結

構性衝擊，能源、塑膠、鋼

鐵等原物料價格飆漲，大幅

增加廠商支出成本，若無合

理利潤，將影響廠商投標意

願。 

本部警政署將密切注意國內

外物價波動、戰爭及廠商對

物價風險之疑慮等未知因

素，並參酌製造、服務成本、

規格、數量多寡與廠商利潤

及人力派遣，訂定合理底價，

以提升廠商投標意願。 

期程 

經費 

B、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人力流

失、國際間交通運

輸費用大幅上漲、

美國聯準會宣布

升息後，造成新臺

幣貶值。 

製造業人力流失，需提高薪

酬重新招聘員工，海外運輸

成本增加等因素，將增加廠

商履約成本，可能發生流、

廢標情況，進而影響履約期

程。 

本部警政署將參酌預算編

列、天災等因素，於公告招

標期間秉持公開、透明原則，

廣邀優質廠商參與投標，期

儘速順利決標，確實管控執

行進度，期兼顧採購效率及

功能品質，於規劃期程內完

成採購，供員警常年訓練使

用。 

期程 

經費 

 

 

２、評估風險 

針對上述辨識出之各項風險，透過「分析風險」及「評量風險」

兩步驟，進行本項工作風險評估。 

（１）分析風險 

為具體篩選出重要風險，執行本項工作相關人員參酌 109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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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互動式情境模擬射擊訓練靶場」之相關實際數據，研討後

建立「風險可能性評量標準表」(如表 6)及「風險影響程度評

量標準表」(如表 7)。 
 

表 6：風險可能性評量標準表 
 

等級（L） 可能性 詳細描述 

3 非常可能 2年內大部分的情況下發生 

2 可能 2年內有些情況下會發生 

1 不太可能    2年內只在特殊的情況下發生 

 
表 7：風險影響程序評量標準表 

 

等級（L） 影響程度 期程 目標 經費 

3 嚴重 
期程延長 2年（含）

以上 
目標未達成>30% 經費增加>30% 

2 中度 
期程延長 1年（含）

以上，未達 3年 

目 標 未 達 成

10%~30% 
經費增加 10%~30% 

1 輕微 期程延長未達 1年 目標未達成<10% 經費增加<10% 

 

就本項工作辨識之各項風險，依據前述兩種評量標準表，以

及現有風險對策，分析各項風險因子發生之可能性及影響程

度，嗣經本項工作相關人員共同討論，客觀評定現有風險等

級及風險值，綜整如「現有風險等級及風險值一覽表」（如表

8）。 
 

表 8：現有風險等級及風險值一覽表 
 

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 

險對策 

可能影

響層面 

現有風險等級 現有風險

值 R=

（L）*

（I） 

可能性

（L） 

影響程

度(I) 

A、受烏俄戰 受烏俄戰爭 本部警政署將密 期程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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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及國際環

境結構性衝

擊，能源、塑

膠、鋼鐵等

原物料價格

飆漲，將影

響廠商投標

意願。 

及國際環境

結 構 性 衝

擊，能源、塑

膠、鋼鐵等

原物料價格

飆漲，大幅

增加廠商支

出成本，若

無 合 理 利

潤，將影響

廠商投標意

願。 

切注意國內外物

價波動、戰爭及

廠商對物價風險

之疑慮等未知因

素，並參酌製造、

服務成本、規格、

數量多寡與廠商

利潤及人力派

遣，訂定合理底

價，以提升廠商

投標意願。 

經費 

B、受新冠肺

炎 疫 情 影

響，人力流

失、國際間

交通運輸費

用 大 幅 上

漲、美國聯

準會宣布升

息後，造成

新 臺 幣 貶

值。 

製造業人力

流失，需提

高薪酬重新

招聘員工，

海外運輸成

本增加等因

素，將增加

廠商履約成

本，可能發

生流、廢標

情況，進而

影響履約期

程。 

本部警政署將參

酌預算編列、天

災等因素，於公

告招標期間秉持

公開、透明原則，

廣邀優質廠商參

與投標，期儘速

順利決標，確實

管控執行進度，

期兼顧採購效率

及功能品質，於

規劃期程內完成

採購，供員警常

年訓練使用。 

期程 

經費 

2 2 4 

 

（２）評量風險 

執行本項工作相關人員共同研商，依據上述兩種評量標準表，

建立「計畫風險可能性評量標準表」（如表 9），並決定以風險

值 R=2以下之低度風險為風險容忍度，超過此限度之風險，該

處均予以處理。 

表 9：風險可能性評量標準表 
 

嚴重 

(3) 

R=3 

中度風險 

R=6 

高度風險 

R=9 

極度風險 

中度 

（2） 

R=2 

低度風險 

R=4 

中度風險 

R=6 

高度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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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微 

（1） 

R=1 

低度風險 

R=2 

低度風險 

R=3 

中度風險 

影響程度 

       可能性 

不太可能 

（1） 

可能 

（2） 

非常可能 

（3） 

 

極度風險(R=9)：需立即採取處理行動消除或降低其風險。  

高度風險(R=6)：需研擬對策消除或降低其風險。  

中度風險(R=3~4)：仍需進行控管活動降低其風險。  

低度風險(R=1~2)：不需執行特定活動降低其風險。 

為能進一步篩選出重要風險項目，執行本項工作相關人員將

所辨識各項風險之現有風險等級及風險值，與風險判斷基準

比較，建立現有風險圖像(如表 10)，「A、受烏俄戰爭及國際

環境結構性衝擊，能源、塑膠、鋼鐵等原物料價格飆漲，將影

響廠商投標意願」及「B、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人力流失、

國際間交通運輸費用大幅上漲、美國聯準會宣布升息後，造成

新臺幣貶值」為中度風險。 
 

表 10：現有風險圖像表 
 

嚴重 

(3) 
   

中度 

（2） 
 A、B  

輕微 

（1） 
   

影響程度 

       可能性 

不太可能 

（1） 

可能 

（2） 

非常可能 

（3） 

 

３、處理風險 

為減少風險對本項工作產生負面影響，本部警政署依據 109年建

置「互動式情境模擬射擊訓練靶場」之經驗，評估各項風險對策

之可行性與成本及利益後，針對風險項目研擬最適當風險對策，

重新評定其風險等級及風險值，綜整如「風險評估及處理彙總表」

(如表 11)，再與計畫風險判斷基準比較，進而建立「殘餘風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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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表」(如表 12)。原列中等風險之「A、受烏俄戰爭及國際環境

結構性衝擊，能源、塑膠、鋼鐵等原物料價格飆漲，將影響廠商

投標意願」及「B、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人力流失、國際間交通

運輸費用大幅上漲、美國聯準會宣布升息後，造成新臺幣貶值」，

新增風險對策後，風險等級可降為輕度風險。 
 

表 11：風險評估及處理彙總表 
 

風險 

項目 

風險 

情境 

現有風

險對策 

可能

影響

層面 

現有風 

險等級 

現有

風險

值 R=

（L）

*

（I） 

新增風

險對策 

殘餘風 

險等級 現有風

險值

R=

（L）*

（I） 

可能

性

（L

） 

影響

程度

(I) 

可能

性

（L

） 

影響

程度

(I) 

A、受烏

俄 戰 爭

及 國 際

環 境 結

構 性 衝

擊 ， 能

源 、 塑

膠、鋼鐵

等 原 物

料 價 格

飆漲，將

影 響 廠

商 投 標

意願。 

受 烏 俄

戰 爭 及

國 際 環

境 結 構

性衝擊，

能源、塑

膠、鋼鐵

等 原 物

料 價 格

飆漲，大

幅 增 加

廠 商 支

出成本，

若 無 合

理利潤，

將 影 響

廠 商 投

標意願。 

本 部 警

政 署 將

密 切 注

意 國 內

外 物 價

波動、戰

爭 及 廠

商 對 物

價 風 險

之 疑 慮

等 未 知

因素，並

參 酌 製

造、服務

成本、規

格、數量

多 寡 與

廠 商 利

潤 及 人

力派遣，

訂 定 合

理底價，

以 提 升

廠 商 投

期 程 

經 費 

2 2 4 1. 確 實

評 估 分

析 計 畫

內 實 際

需求，掌

握 市 場

行情，避

免 追 加

預算，降

低 採 購

時 之 風

險，使計

畫 如 期

完成。 

2. 訂 定

採 購 規

範時，廣

泛 採 用

市 場 普

遍 之 設

備，較不

易 受 匯

率 變 動

影響，以

1 2 2 



29 
 

標意願。 降 低 風

險、提高

整 體 計

畫 執 行

率。 

B、受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影

響，人力

流失、國

際 間 交

通 運 輸

費 用 大

幅上漲、

美 國 聯

準 會 宣

布 升 息

後，造成

新 臺 幣

貶值。 

製 造 業

人 力 流

失，需提

高 薪 酬

重 新 招

聘員工，

海 外 運

輸 成 本

增 加 等

因素，將

增 加 廠

商 履 約

成本，可

能 發 生

流、廢標

情況，進

而 影 響

履 約 期

程。 

本 部 警

政 署 將

參 酌 預

算編列、

天 災 等

因素，於

公 告 招

標 期 間

秉 持 公

開、透明

原則，廣

邀 優 質

廠 商 參

與投標，

期 儘 速

順 利 決

標，確實

管 控 執

行進度，

期 兼 顧

採 購 效

率 及 功

能品質，

於 規 劃

期 程 內

完 成 採

購，供員

警 常 年

訓 練 使

用。 

期程 

經費 

2 2 4 1. 於公

告 招 標

期 間 秉

持公開、

透 明 原

則，廣邀

優 質 廠

商 參 與

投標，期

儘 速 順

利決標。 

2. 訂定

採 購 規

範時，廣

泛 採 用

市 場 普

遍 之 設

備，較不

易 受 匯

率 變 動

影響，以

降 低 風

險、提高

整 體 計

畫 執 行

率。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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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殘餘風險圖像表 
 

嚴重(3)    

中度（2）    

輕微（1） A、B   

影響程度 

       可能性 

不太可能 

（1） 

可能 

（2） 

非常可能 

（3） 

（二）監督及檢討 

為督考本項工作風險管理過程之執行狀況，並隨時檢討、作滾動式

修正，本部警政署規劃作法如下： 

１、自主監督  

（１）成立風險管理小組：為督考本項工作風險管理落實執行，本部

警政署成立風險管理小組，指派業務副署長擔任召集人，署內

相關單位主管擔任委員，並指定研考單位辦理幕僚作業。原則

每半年召開會議進行檢討，如有危機徵兆則適時召開。  

（２）本項工作執行人員應隨時監督風險環境之變化，並及時掌握新

風險之發生。 

（３）本項工作執行人員應隨時監督已辨識之風險，並提出必要之警

示。 

（４）本項工作執行人員應檢討風險對策之有效性及風險處理步驟之

正確性。 

２、外部監督 

（１）配合本項工作三級管制，接受上級機關逐級督導。 

（２）接受管考機關例外管理(例如實地查證或機動性查證、預警機

制)。  

（３）配合本項工作評核作業，驗證風險管理之有效性。  

（４）透過本項工作資訊公開，由全民監督風險管理情形。  

３、傳遞資訊、溝通及諮詢  

為確保本項工作研擬人員、風險管理人員、執行人員及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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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能瞭解風險與支持風險對策，並確保資訊於機關內、外部間

有效傳遞，進而落實風險管理職責，並提升外界對本項工作之信

任，執行人員將於本工作項目核定後 1個月內建立資訊分享平臺，

蒐集、編製及使用機關內、外部有關之最新資訊，以支持風險管

理之持續順利運作。本項工作之對外及對內溝通原則如下：  

（１）對外溝通原則  

甲、掌握溝通目的與底線。  

   乙、瞭解溝通對象，審慎訂定溝通策略。  

   丙、機先並主動進行協調、溝通，以獲得共識。  

   丁、善用多元溝通管道。  

   戊、秉持同理心，以真誠、坦白及公開態度。  

己、傾聽民眾關切之重點。  

   庚、在不違反法令前提下，儘可能滿足媒體需要。  

（２）對內溝通原則  

   甲、上級對部屬應做風險政策之宣達。  

   乙、部屬對上級應做風險發現之報告。  

   丙、單位之間要分享風險管理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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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建置本部警政署反恐訓練中心與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多功能靶場及綜合體技

館、建置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手槍靶場及綜合體技館、採購屏東縣及南投縣

政府警察局靶場設備 

一、依據 

（一）民眾法治觀念模糊，隨機殺人案件時有所聞，嚴重威脅社會治安及民

眾生命安全，倍增員警維護治安之壓力。近幾年來，員警執行勤務遭

民眾突如其來攻擊致傷亡之案件屢見不鮮，依據本部警政署統計資料，

106 年至 110 年已有 8 名員警在執勤中殉職，受傷人數更高達 2,300

餘人，例如：108 年 7 月 3 日，本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李姓警員協助

臺鐵列車長處理旅客補票問題時，遭鄭姓男子以預藏尖刀刺傷腹部，

不幸殉職;另 111年 8月 22日，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2名員警追緝贓車

竊盜通緝犯時，突遭犯嫌持預藏之刀械襲擊，致因公殉職，震驚社會，

顯見第一線員警執行勤務面臨之風險確實遠超過各行各業從業人員。 

（二）繼美國發生震撼全球的 911事件之後，部分國家恐怖攻擊事件方興未

艾，嚴重威脅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國內治安雖一向平穩，但隨著國

際氛圍與兩岸情勢越趨緊繃，類似恐攻或其他危安事件難保不會發生，

其首當其衝攻擊目標即為攸關民生、經濟與政府正常運作之關鍵基礎

設施，諸如：電力、能源、水庫、港口、交通……等重要建設，警察

肩負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任務，機先研

擬具體對策及部署萬全防制措施，戮力投入上述任務責無旁貸。 

（三）總統於 108 年 11 月本部警政署署務會報指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

持續提升教育訓練，除了改善硬體裝備之外，要針對第一線基層同仁

實際的工作環境規劃各種情境訓練及戰術策略，才能在緊急狀況下減

少執勤的風險、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雙警因公殉職後，又於 111年 8月

24日指示，保障警察執法安全，就是保障人民安全，政府要在制度和

裝備上，給警察同仁更好的執法後盾，將持續並快速強化第一線員警

執勤安全，避免憾事再度發生。 

（四）行政院院長於 111年 9月 2日治安會報指示，為提升警察人員執勤安

全，請內政部及警政署妥善盤點員警執勤裝備、設備等是否仍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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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最快速度予以補足，要求警察執勤時落實勤前講習、情境演練等

教育訓練，以強化執勤安全意識。 

二、未來環境預測 

（一）政府大力檢肅國內犯罪組織暴力脅迫、非法持有槍械案件，以及偵辦

槍擊等重大犯罪，經過多次圍捕擁有各式精良武器之重要逃犯或執行

特殊（重要）攻堅勤務後，經檢討分析，單靠射程有限之手槍幾乎無

法有效壓制歹徒強大火力，射擊為警察人員執行勤務重要體技之一，

優良純熟之射擊能力是保障員警執勤安全之重要關鍵，為因應當前治

安情況與勤務需求，建置多功能靶場乃當務之急。 

（二）維護良好社會治安是警察人員天職，惟古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為能讓員警勤務執行順遂，圓滿達成任務，機先建置警察人員教育訓

練設施及訓練作為是當前種要課題。 

三、問題評析 

    （一）長槍（步槍或衝鋒槍）係警察人員制式配備，也是平日執行路檢、攻 

堅、警戒等重要勤務必備之應勤警械，目前北部地區僅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在內湖區五指山建置 1 座室外長槍靶場，因地面凹凸不平，有

影響員警射擊安全疑慮，且於射擊訓練時，經常遭周邊居民抗議投訴

噪音擾民，而南部地區目前並無長槍靶場，因此，全國各警察機關平

時實施長槍射擊訓練或年度成果驗收，均由各警察機關向軍方商借，

惟因軍方或海巡等友軍單位例行性射擊訓練，往往流路滿檔，商借不

易，影響訓練成效。本部警政署已於 111 年 8 月 1 日函頒「強化警

察人員長槍組合暨應用射擊訓練計畫」，要求各警察機關自 112年起

全面實施，可預見長槍靶場需求勢必更捉襟見肘，及早規劃建置深具

急迫性。 

（二）為精進及提升員警手槍射擊能力及保障員警執勤安全，「警察人員教

育訓練實施計畫」規定，常年訓練每人每月集中訓練 8小時，其中射

擊訓練不得少於 2 小時，顯見精準之手槍射擊技能是員警安身保命

之關鍵，而手槍靶場更是第一線員警常年射擊訓練必備之至關重要

之設施，據統計，目前全國各警察機關現有手槍靶場 97座，其中使

用逾 30 年以上者計 31 座、25 年以上者計 19 座、餘為 24 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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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見半數以上靶場設備均已老舊，且經常發生故障，亟需優先充實員

警教育訓練使用之靶場設施(備)。 

(三)全國各警察機關現有體技館 161 座，其中使用逾 30 年以上者計 47

座、25 年以上者計 41 座、餘為 24 年以下，且多數為小型體技館，

影響訓練成效，本部警政署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體技館建置完成後，

可提供優質設備及更完善的訓練環境，藉以提升員警執勤體技能，亦

可供本部警政署辦理柔道或跆拳道成果驗收使用。 

四、工作目標 

（一）目標說明 

１、本部警政署反恐訓練中心屬全國首座反恐訓練專業基地，在執行反

斬首、反劫持及反恐等特殊任務中具重要性地位，民國 93 年本部

警政署修正「國家級反恐訓練中心計畫」，規劃於園區建置含多功能

靶場等 9 項設施，惟囿於經費不足因素，僅核准 7 項;刪除多功能

靶場等 2項設施。該中心已有現成建置多功能（長槍、衝鋒槍及手

槍）靶場及綜合體技館土地，且環境影響評估、地開發許可及環境

差異性評估已分別於 98 年、99 年審查通過，反恐訓練中心多功能

靶場規劃地上 1 樓挑高 8 公尺、建築物跨度約 20 公尺（一般鋼骨

跨度為 15 至 18 公尺），大跨度特殊結構設計，可供警用車輛（含

反恐輪型甲車等特殊車輛）進入實施攻堅、組合警力戰術訓練等多

功能靶場。靶場場域必須降低射擊音量，結構混擬土採較高強度及

樓板、外牆厚度較高一般建築，將環境音量標準控制於 60dB(A) 範

圍內，因步槍、衝鋒槍之射擊線區域必須淨空無遮蔽物，須採大跨

度設計，屬特殊結構設計、特殊工法之建物;另本靶場屬多功能靶

場，長槍射擊產生之粉塵較手槍嚴重，空氣淨化設備為必要設備，

綜上，其工程結構難度及造價較一般鋼骨建物為高。2 樓建置綜合

體技館，本子計畫若奉核定，可立即辦理公開招標程序，建置完成

後可供新竹以北各警察機關約 2萬 4千餘名員警及鄰近相關單位員

警(友軍)射擊訓練使用，發揮資源共享效益，同時解決長久以來長

槍靶場不足問題。 

 ２、國內南部地區尚無長槍靶場，平時員警常年訓練長槍射擊或年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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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驗收，均由各警察機關向軍方商借，惟因軍方、海巡等友軍單位

例行性射擊訓練，往往流路滿檔，商借不易，影響訓練成效。臺南

市政府警察局評估，座落臺南市南區南都里 7鄰鯤鯓路 1號旁，該

局經管之土地可作為建置多功能（長槍、衝鋒槍及手槍）靶場、綜

合體技館、學科訓練及電化教學教室用地，本方案若奉核定即可立

即辦理公開招標等事宜，建置完成後可提供雲林縣以南各警察機關

約 2萬 1千餘名員警及鄰近相關單位員警(友軍)射擊訓練使用，發

揮資源共享及解決南部各警察機關長久以來無長槍靶場問題。 

３、臺南縣市合併於民國 99年升格為直轄市，幅員更加遼闊，南北距離

約近 80公里，增加車程及時間，因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局本部、刑事

警察大隊、新營分局及保安警察大隊均未設置手槍靶場，平日需分

別長途往返麻豆、白河、善化等分局手槍靶場實施手槍射擊訓練，

耗費時間及油料，不符經濟效益，該局評估，座落臺南市新營區新

橋段 562地號，該局經管之土地可供建置手槍靶場、情境模擬靶場

及綜合體技館用地，本計畫若奉核定，即可立即辦理公開招標等事

宜，建置完成後可供該局上述單位及學甲分局近 1,300名員警及鄰

近相關單位員警(友軍)射擊訓練使用，發揮資源共享效益。 

 ４、南投縣政府警察局竹山分局舊辦公廳舍興建於民國 76 年，廳舍原

已老舊又逢九二一大地震重創，使得建築物結構受損，嚴重影響辦

公品質，已於 110 年公開招標，預計於 112 年竣工，原規劃在

新建辦公廳舍地下 1 樓建置手槍靶場(已預留空間)，囿於縣政府

預算不足，未編列靶場設備經費，又因舊廳舍靶場於 77年建置，相

關設備已損壞不堪使用，必須採購靶場設備，建置完成後可供該分

局及鄰近相關單位員警(友軍)射擊訓練使用。 

５、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舊辦公廳舍興建於民國 57 年，因建物

老舊且空間狹小，為提供員警優質辨公環境及民眾洽公良好處所，

已於 108 年 1 月原址重建，並於 110 年 2 月 1 日落成啟用，因

重建廳舍預算不足，經多次流標後，爰保留空間；刪除靶場設備，

又因舊廳舍靶場於 76 年建置，相關設備已嚴鏽損不堪使用，該分

局員警平日必須遠赴屏東分局靶場實施手槍射擊訓練，因屏東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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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場目前使用單位計有局本部、屏東分局及里港分局等單位，另該

分局在靶場預備區建置情境模擬靶場供各單位使用，空間變得更狹

窄，且容訓量已達飽和狀態，為避免影響同仁訓練品質及考量里港

分局員警往返屏東分局路程遙遠(最遠單位山地門、高樹地區約近 1

小時)，因此，亟需採購手槍射擊靶場設備，建置完成後可供該分局

及鄰近相關單位員警(友軍)射擊訓練使用。 

 （二）達成目標之限制 

本項工作所需經費龐大，無法於年度預算內編列，為精實員警教育訓

練及保障執安全，規劃於 113年至 116年，分 4年優先核列專案預算。 

 （三）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表(如表 1) 

１、績效指標 

精進員警教育訓練—強化體技與槍械操作及射擊能力。 

２、衡量標準 

為讓員警熟悉手槍與長槍性能、操作及射擊能力，以厚植員警執勤

技能，並按行之有年射擊、體技術科常年訓練年度成果驗收模式，

按各警察機關編制人數多寡區分若干組，採抽測方式辦理驗收，以

員警合格率驗證平時訓練成效，對合格率偏低之單位，加強督導，

務必都能嫻熟手槍與長槍性能、操作及射擊能力。 

表1：本項工作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表 
 

工作 

項目 

績效 

指標 衡量標準 
目標值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建 置

多 功

能 靶

場 及

體 技

館 

精 進 員

警 教 育

訓 練 與

強 化 體

技 與 槍

械 操 作

及 射 擊

能力 

為讓員警熟悉手

槍與長槍性能、

操 作 及 射 擊 能

力，以厚植員警

執勤技能，並按

行之有年射擊、

體技術科常年訓

練年度成果驗收

模式，按各警察

機關編制人數多

寡區分若干組，

採抽測方式辦理

驗收，以員警合

格率驗證平時訓

本署反恐訓練中

心多功靶場及體

技館 
117年以後預估平均可達94%以上 

臺南市政府警察

局多功能靶場及

綜合體技館 
117年以後預估平均可達94%以上 

臺南市政府警北

區手槍靶場及綜

合體技館 
117年以後預估平均可達77%以上 

南投縣政府警察

局竹山分局靶場

設備 
116年以後預估平均可達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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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成效，對合格

率偏低之單位，

加強督導，務必

都能嫻熟手槍與

長槍性能、操作

及射擊能力。 

屏東縣政府警察

局里港分局手槍

靶場設備 
115年以後預估平均可達72%以上 

五、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一）全國各警察機關目前僅建置 2座長槍靶場（臺北五指山靶場、臺中象

鼻坑靶場），因此，以往各警察機關均向軍方商借靶場實施步槍射擊

訓練，惟因軍方靶場使用單位眾多或因屬露天式靶場，經常受天氣影

響無法實施射擊，或因射擊時噪音擾民，屢遭民眾抗議投訴，影響訓

練甚鉅。 

（二）警察機關射擊訓練事涉全國一致性，以往本部警政署都對各警察機關

辦理長、手槍射擊成果抽測，且訂有成績評比及獎懲規定，透過良性

競爭，藉以有效提升員警長槍操作及射擊能力。本計畫規劃建置室內

多功能靶場，落成啟用後可避免天候影響訓練或噪音擾民、流路編排

不易等相關問題。 

（三）各警察機關必須參加常年訓練員警計 6萬 117人，目前有 97處手槍

靶場、2處長槍靶場，161體技館（場），各警察機關靶場囿於空間大

小不一，4至 5靶位者 15處、6-9靶位 58處、10 以上靶位者 21處 

(3處廳舍重建中)，又員警因勤務關係，每月必須分若干梯次參加射

擊訓練，由於靶場除供現職警察人員射擊訓練外，亦提供海巡署、移

民署及其他友軍單位使用，易造成靶場流路擁擠，另射擊課目自槍枝

功能介紹、講授用槍安全觀念、故障排除，迄至射擊後檢討相關缺失，

每批員警約需 25 至 30 分鐘。以每天訓練 6 小時為例，至多分別訓

練 60、108、120人次。 

（四）警察常年訓練辦法第 7 條：術科訓練為射擊訓練及體技訓練。每人

每月集中訓練 8 小時；警察人員常年訓練實施計畫第 7 點：術科訓

練每人每月集中訓練 8 小時，其中射擊訓練不得少於 2 小時。警察

人員必須嫻熟「基礎射擊」(含單手、雙手射擊)訓練然後進入「應用

射擊」(含多目標、運動後、移動、顯影、近迫及快速反應射擊)訓練，

課程項目繁多，除必須有足夠訓練時間外，其先決條件乃充足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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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以國家培訓射擊選手為例，設備加持之以恆之訓練才能造就頂尖

選手。警察人員執行勤務，生命、身體、自由、裝備遭受強暴或脅迫，

依法使用警槍時，面臨瞬息萬變之狀況及高度壓力，扣下扳機之關鍵

時刻，攸關人民生命安全，其訓練要求及強度應遠超過射擊選手，才

能達到保障民眾及員警執勤安全，因此，實彈射擊靶場自不能單憑

「容訓量」或「訓練人數」作為建置設備之評估標準，而應優先考量

先進充裕的設備及循序漸進之訓練要求。 

(五)警察人員常年訓練實施計畫第 16點：「分局級以上及相當單位，應設

置射擊及體技訓練場所，如受地理環境或預算限制，可由各警察機關

依實際情形暫為靈活調整共用，或洽商有關機關借用，但應積極爭取

預算逐次完成」，除都會區或轄區較小之縣市警察局外，為避免員警

長途往返奔波；浪費時間及相關資源，本部警政署將依據上述規定，

針對幅員遼闊、路程遙遠之警察局，原則以每一分局建置 1 處靶場

及體技館（場）為目標。 

六、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分期(年)執行策略 

１、113 年度：建置本部警政署反恐訓練中心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多功

能靶場及體技館、建置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北區手槍靶場、採購屏東

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靶場設備。 

    ２、114 年度：建置本部警政署反恐訓練中心及與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多

功能靶場及體技館、建置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北區手槍靶場、採購南

投縣政府警察局竹山分局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靶場設備。 

  ３、115 年度：建置本部警政署反恐訓練中心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多功

能靶場及體技館、建置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北區手槍靶場、採購南投

縣政府警察局竹山分局靶場設備。 

４、116年度：建置本部警政署反恐訓練中心及與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多

功能靶場及體技館、建置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北區手槍靶場。 

（二）執行步驟（方法）及分工 

１、要求各相關警察機關人員研討各工作項目規格，辦理公開招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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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辦理公開招標簽署契約後，各機關應即派員加強督辦履約期相關工

作，期如質儘速竣工，提供良好之常年訓練設備供教育訓練使用。 

七、期程與資源需求 

（一）計畫期程： 

本項工作執行期程為 113年至 116年，共計 4年。 

 （二）所需資源及經費規劃說明： 

１、經費資源 

本項工作所需經費規模龐大，須由中央核撥專案經費辦理。 

２、人力資源 

由本部警政署及相關建置機關現有人力辦理。 

（三）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１、經費來源：中央核撥專案經費 16億 3,764萬 9,000元。 

２、計算基準：詳如報價單。 

(１)有關反恐訓練中心多功能靶場及綜合體技館係參考桃園市政府 109

年建置公教人員訓練中心(含警訓中心)新建工程預算編列相關經

費，且調整計算基準至 112 年，其單價為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以下

同)4萬 4,982元，前開單價不含工程預備費及物價調整費，本次已

作修正，並無重複編列該項費用情形。 

(２)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多功能靶場及綜合體技館總面積約 6,500 m2 

(1,966.25 坪)，另北區手槍靶場及綜合體技館總面積約 3,610 m2 

(1,092 坪)，已依規劃內容編列相關費用，換算每坪單價為 18 萬

165元(5萬 4,500元 / m2)，與臺南市安南區全民運動館新建工程

決標金額【總樓地板面積 4,124.98 m2(1,247.8坪)廠商承攬價格 2

億 3,630 萬元，換算每坪單價約為 18 萬 9,373 元(5 萬 7,285 元/ 

m2)】相比，前開單價尚屬合理。 

（四）經費需求（含分年經費）及與中程歲出概算額度配合情形 

        建置本部警政署反恐訓練中心多功能靶場及體技館等 5座靶場，所

需經費採分年編列經費，總計約 16億 3,764萬 9,000元（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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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本項工作各年度經費需求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工作 

項目 

預     算     年     度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合計 

資本門 資本門 資本門 資本門  

建置本部警政署反

恐訓練中心多功能

靶場及綜合體技館 
20,168 74,636 276,594 368,604 740,002 

建置臺南市政府警

察局多功能靶場及

綜合體技館 
12,000 215,000 175,000 167,216 569,216 

建置臺南市政府警

察局北區手槍靶場

及綜合體技館 
8,000 110,000 100,000 68,802 286,802 

採購南投縣政府警

察局竹山分局手槍

靶場設備 
 13,749 6,073  19,822 

採購屏東縣政府警

察局里港分局手槍

靶場設備 

15,150 6,657   21,807 

總 計 55,318 420,042 557,667 604,622 1,637,649 

八、預期效果及影響 

（一）精實教育訓練強化執勤能量 

保障員警執勤安全為本部警政署首要任務，該署歷年均投入大量之人

力，積極強化各警察機關員警教育訓練，期有效提升執勤技能及保障

執勤安全，本子計畫各項設施(備)建置完成後，可精實員警執勤環境

之各項應用射擊訓練需求，同時，亦可達成上級指示維護政府關鍵基

礎建設安全之任務。 

（二）資源共享並解決警察機關缺乏多功能靶場問題 

臺北市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長槍靶場及部分警察機關手槍靶場屬露

天（半露天）型式，射擊訓練常受限於天候之限制或遭周邊民眾抗議

投訴噪音擾民，另長槍射擊訓練必須向軍力借用靶場，致影響長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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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訓練成效，本部警政署反恐訓練中心與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多功能靶

場建置完成後，可分別提供新竹以北、雲林以南警察機關各約 2 萬 4

千餘名、2 萬 1 千餘名員警射擊訓練使用，各機關可依預先編排之常

年訓練長槍射擊流路，依序前往施訓，適時解決警察機關長期缺乏長

槍靶場之困擾，同時，亦可透過各警察機關良性競爭，促進經驗與技

術交流，有效提升員警長槍射擊訓練之成效，達成精實警察教育訓練，

維護社治安之施政目標。 

九、財務計畫 

多功能靶場及體技館係專供員警常年教育訓練之場域，更是精實教育訓

練必備之設施（備），無法以租賃方式辦理，本項工作所建置之多功能靶

場及體技館未具自償特性。 

十、附則 

（一）替代方案之分析及評估：無。 

（二）風險管理 

１、辨識風險 

發掘本項工作目標、期程及經費可能面臨之各項風險因子，並就本

部警政署 100年建置反恐訓練中心遭受之相關問題深入討論及研析，

期辨識出各項可能潛在之風險項目、風險情境、現有風險對策及可

能影響層面，綜整如「現有風險項目一覽表」（如表 3）。 
 

表 3：現有風險項目一覽表 
 

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影

響層面 

A、國際原物料波動

風險 

 

 

 

 

近年來，營建剩餘物（土方）堆

置場明顯不足，運費節節上升、

營建原物料(鋼筋、預拌混凝

土) 價格飆漲、缺工致工資大

幅調漲，均大幅增加廠商支出

成本，另廠商採購國外機電等

設備，因疫情因素，交貨時程不

易掌控，有面臨延誤工期，遭罰

款之壓力，又本工作規劃執行

本部警政署除編列本項

工作相關物價調整費用

外，並偕同營建署依採

購契約與政府採購法相

關規定，要求承商落實

執行本案各項計畫書

(監造計畫、施工計畫、

品質管制計畫及勞安衛

生計畫等)，確實管控工

期程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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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達 3 年，上述問題若未獲

改善，承商將增加履約成本、利

潤稀釋，致面臨虧損、資金週轉

不良等負面情事。 

程施作進度及貫徹管制

方案，俾強化本項工程

履約管理事宜。 

B、環境影響評估時

程難預估 

本項工作必須依「環境影響評

估法」，就建置需求提列環境

影響差異分析報告，送請桃園

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

會審查通過後始得以進行後續

開發行為，該評估作業時程及

審查准駁情形不易精確預估。 

本部警政署於提報環境

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後，

將持續掌握管控相關審

查進度，以利本項工作

後續工程相關事宜執行

順遂。 

期程 

經費 

C、地理位置與氣候

因素影響施工 

反恐訓練中心地理環境位處濱

海地區，夏季常遇午後雷陣雨

或颱風，冬季時又面臨強勁之

東北季風，基於工安考量承商

須視情況暫時停工，期間將無

法進行施工，而影響工程進

度。 

本部警政署將偕同營建

署，要求、督促建築師

及營造廠商加強工程進

度管控，並要求承商遵

守相關工安法令規定，

期能如期如質完工。 

期程 

經費 

 

２、評估風險 

針對上述辨識出之各項風險，透過「分析風險」及「評量風險」兩

步驟，進行本工作項目風險評估。 

(１)分析風險 

為具體篩選出重要風險，執行項工作相關人員參酌 100 年興建

反恐中心之相關實際數據，研討後建立「風險可能性評量標準

表」(如表 4)及「風險影響程度評量標準表」(如表 5)。 

表 4：風險可能性評量標準表 
 

等級（L） 可能性 詳細描述 

3 非常可能 3年內大部分的情況下發生 

2 可能 3年內有些情況下會發生 

1 不太可能 3年內只在特殊的情況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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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風險影響程序評量標準表 

 

等級（L） 
影響 

程度 
期程 目標 經費 

3 嚴重 
期程延長 3年（含）

以上 
目標未達成>30% 經費增加>30% 

2 中度 
期程延長 1年（含）

以上，未達 3年 
目標未達成 10%~30% 經費增加 10%~30% 

1 輕微 期程延長未達 1年 目標未達成<10% 經費增加<10% 

 

就本項工作辨識之各項風險，依據前述兩種評量標準表，以及現

有風險對策，分析各項風險因子發生之可能性及影響程度，嗣經

本項工作相關人員共同討論，客觀評定現有風險等級及風險值，

綜整如「現有風險等級及風險值一覽表」（如表 6）。 
 

表 6：現有風險等級及風險值一覽表 
 

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 

險對策 

可能影

響層面 

現有風險等級 現有風險值

R=（L）*

（I） 
可能性

（L） 

影響程

度(I) 

A、國際

原物料波

動風險 

近年來，營建剩餘

物（土方）堆置場

明顯不足，運費節

節上升、營建原物

料(鋼筋、預拌混

凝土) 價格飆漲、

缺工致工資大幅

調漲，均大幅增加

廠商支出成本，另

廠商採購國外機

電等設備，因疫情

因素，交貨時程不

易掌控，有面臨延

誤工期，遭罰款之

壓力，又本項工作

規劃執行期程達 3

年，上述問題若未

獲改善，承商將增

加履約成本、利潤

稀釋，致面臨虧

損、資金週轉不良

等負面情事。 

 

本部警政署除編

列本項工作相關

物 價 調 整 費 用

外，並偕同營建

署依採購契約與

政府採購法相關

規定，要求承商

落實執行本項工

作 各 項 計 畫 書

(監造計畫、施工

計畫、品質管制

計畫及勞安衛生

計畫等)，確實管

控工程施作進度

及 貫 徹 管 制 方

案，俾強化本項

工作履約管理事

宜。 

期程 

經費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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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環境

影響評估

時程難預

估 

本項工作必須依

「環境影響評估

法」，就建置需求

提列環境影響差

異分析報告，送請

桃園市政府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委

員會審查通過後

始得以進行後續

開發行為，該評估

作業時程及審查

准駁情形不易精

確預估。 

本部警政署於提

報環境影響差異

分析報告後，將

持續掌握管控相

關審查進度，以

利本計畫後續工

程相關事宜執行

順遂。 

期程 

經費 

2 2 4 

C、地理

位置與氣

候因素影

響施工 

反恐訓練中心地

理環境位處濱海

地區，夏季常遇午

後雷陣雨或颱風，

冬季時又面臨強

勁之東北季風，基

於工安考量承商

須視情況暫時停

工，期間將無法進

行施工，而影響工

程進度。 

本部警政署將偕

同營建署，要求、

督促建築師及營

造廠商加強工程

進度管控，並要

求承商遵守相關

工安法令規定，

期能如期如質完

工。 

期程 

經費 

2 2 4 

 

（２）評量風險 

執行本項工作相關人員共同研商，依據上述兩種評量標準表，

建立「風險可能性評量標準表」（如表 7），並決定以風險值 R=2

以下之低度風險為風險容忍度，超過此限度之風險，該處均予

以處理。 

表 7：風險可能性評量標準表 
 

嚴重 

(3) 

R=3 

中度風險 

R=6 

高度風險 

R=9 

極度風險 

中度 

（2） 

R=2 

低度風險 

R=4 

中度風險 

R=6 

高度風險 

輕微 

（1） 

R=1 

低度風險 

R=2 

低度風險 

R=3 

中度風險 

影響程度 

       可能性 

不太可能 

（1） 

可能 

（2） 

非常可能 

（3） 
極度風險(R=9)：需立即採取處理行動消除或降低其風險。  
高度風險(R=6)：需研擬對策消除或降低其風險。  
中度風險(R=3~4)：仍需進行控管活動降低其風險。  
低度風險(R=1~2)：不需執行特定活動降低其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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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進一步篩選出重要風險項目，執行本項工作相關人員將所

辨識各項風險之現有風險等級及風險值，與風險判斷基準比較，

建立現有風險圖像(如表 8)，「A、國際原物料波動風險」、「B、

環境影響評估時程難預估」及「C、地理位置與氣候因素影響施

工」為中度風險。 

表 8：現有風險圖像表 
 

嚴重 

(3) 
   

中度 

（2） 
 A、B、C  

輕微 

（1） 
   

影響程度 

       可能性 

不太可能 

（1） 

可能 

（2） 

非常可能 

（3） 

 

３、處理風險 

為減少風險對本工作項目產生負面影響，本部警政署依據 100年

興建反恐中心之經驗，評估各項風險對策之可行性與成本及利益

後，針對風險項目研擬最適當風險對策，重新評定其風險等級及

風險值，綜整如「風險評估及處理彙總表」(如表 9)，再與風險

判斷基準比較，進而建立「殘餘風險圖像表」(如表 10)。原列中

等風險之「A、國際原物料波動風險」、「B、環境影響評估時程難

預估」及「C、地理位置與氣候因素影響施工」，新增風險對策後，

風險等級可降為輕度風險。 

表 9：風險評估及處理彙總表 
 

風險 

項目 

風險 

情境 

現有風險

對策 

可

能

影

響

層

面 

現有風 

險等級 
現有

風險

值 R=

（L）

*

（I） 

新增風

險對策 

殘餘風 

險等級 
現有

風險

值 R=

（L）

*

（I） 

可能

性

（L） 

影響

程度

(I) 

可能

性

（L

） 

影響

程度

(I) 

A、國

際原

近年來，營

建 剩 餘 物

本部警政

署除編列
期 2 2 4 1.確實

評估分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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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

波動

風險 

 

（土方）堆

置場明顯不

足，運費節

節上升、營

建 原 物 料

(鋼筋、預拌

混凝土) 價

格飆漲、缺

工致工資大

幅調漲，均

大幅增加廠

商 支 出 成

本，另廠商

採購國外機

電等設備，

因 疫 情 因

素，交貨時

程 不 易 掌

控，有面臨

延誤工期，

遭罰款之壓

力，又本項

工作規劃執

行期程達 3

年，上述問

題若未獲改

善，承商將

增加履約成

本、利潤稀

釋，致面臨

虧損、資金

週轉不良等

負面情事。 

本項工作

相關物價

調整費用

外，並偕

同營建署

依採購契

約與政府

採購法相

關規定，

要求承商

落實執行

本案各項

計 畫 書

( 監 造 計

畫、施工

計畫、品

質管制計

畫及勞安

衛生計畫

等)，確實

管控工程

施作進度

及貫徹管

制方案，

俾強化本

計畫工程

履約管理

事宜。 

程 

經

費 

析本項

工作內

施工細

項相關

規範及

實際需

求，掌

握市場

行情，

避免追

加 預

算，降

低採購

時之風

險，使

本項工

作如期

完成。 

2.訂定

採購規

範時，

廣泛採

用市場

普遍之

設備，

較不易

受匯率

變動影

響，以

降低風

險、提

高整體

計畫執

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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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環

境影

響評

估時

程難

預估 

本項工作必

須依「環境

影 響 評 估

法」，就建置

需求提列環

境影響差異

分析報告，

送請桃園市

政府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

委員會審查

通過後始得

以進行後續

開發行為，

該評估作業

時程及審查

准駁情形不

易 精 確 預

估。 

本部警政

署於提報

環境影響

差異分析

報告後，

將持續掌

握管控相

關審查進

度，以利

本項工作

後續工程

相關事宜

執 行 順

遂。 

期

程 

經

費 

2 2 4 查詢辦

理環境

影響差

異分析

必備文

書，避

免闕漏

相關文

書遭退

件致延

宕審查

進度，

必要時

請高層

協調，

以利進

行後續

事宜。 

1 2 2 

C、地

理位

置與

氣候

因素

影響

施工 

反恐訓練中

心地理環境

位處濱海地

區，夏季常

遇午後雷陣

雨或颱風，

冬季時又面

臨強勁之東

北季風，基

於工安考量

承商須視情

況 暫 時 停

工，期間將

無法進行施

工，而影響

工程進度。 

本部警政

署將偕同

營建署，

要求、督

促建築師

及營造廠

商加強工

程進度管

控，並要

求承商遵

守相關工

安法令規

定，期能

如期如質

完工。 

期

程 

經

費 

2 2 4 協調廠

商於非

雨季或

颱風季

節加速

趕工。 

1 2 2 

 

表 10：殘餘風險圖像表 
 

嚴重(3)    

中度（2） A、B、 C   

輕微（1）    

影響程度 

       可能性 

不太可能 

（1） 

可能 

（2） 

非常可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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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監督及檢討 

為督考本項工作風險管理過程之執行狀況，並隨時檢討、作滾動式修

正，本部警政署規劃作法如下： 

１、自主監督  

（１）成立風險管理小組：為督考本項工作風險管理落實執行，本部警

政署成立風險管理小組，指派業務副署長擔任召集人，署內相關

單位主管擔任委員，並指定研考單位辦理幕僚作業。原則每半年

召開會議進行檢討，如有危機徵兆則適時召開。  

（２）本項工作執行人員應隨時監督風險環境之變化，並及時掌握新風

險之發生。 

（３）本項工作執行人員應隨時監督已辨識之風險，並提出必要之警示。 

（４）本項工作執行人員應檢討風險對策之有效性及風險處理步驟之正

確性。  

２、外部監督  

（１）配合本項工作三級管制，接受上級機關逐級督導。 

（２）接受管考機關例外管理(例如計畫實地查證或機動性查證、預警機

制)。  

（３）配合本計畫評核作業，驗證計畫風險管理之有效性。  

（４）透過本計畫資訊公開，由全民監督計畫風險管理情形。  

３、傳遞資訊、溝通及諮詢  

為確保本項工作研擬人員、風險管理人員、執行人員及利害關係人

均能瞭解風險與支持風險對策，並確保資訊於機關內、外部間有效

傳遞，進而落實風險管理職責，並提升外界對本項工作之信任，計

畫執行人員將於本項工作核定後 1個月內建立資訊分享平臺，蒐集、

編製及使用機關內、外部有關本項工作之最新資訊，以支持風險管

理之持續順利運作。本項工作之對外及對內溝通原則如下：  

（１）對外溝通原則  

甲、掌握溝通目的與底線。  

  乙、瞭解溝通對象，審慎訂定溝通策略。  

  丙、機先並主動進行協調、溝通，以獲得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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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善用多元溝通管道。  

  戊、秉持同理心，以真誠、坦白及公開態度。  

己、傾聽民眾關切之重點。  

  庚、在不違反法令前提下，儘可能滿足媒體需要。  

（２）對內溝通原則  

  甲、上級對部屬應做風險政策之宣達。  

  乙、部屬對上級應做風險發現之報告。  

  丙、單位之間要分享風險管理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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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精進員警安全駕駛訓練 

一、依據 

  (一)總統 

      １、111年8月24日民進黨中常會指示保障警察執法安全，就

是保障人民安全。政府要在制度和裝備上，給警察同仁

更好的執法後盾，持續、並且快速強化警察執勤安全，

避免憾事再度發生。 

      ２、111年 9月 5日臺南殉職員警公祭指示政府會持續改善警察執

法制度、教育訓練及裝備，讓員警在必要時可以安心使用警

械，維護執法的尊嚴和人身安全。 

(二)行政院院長 

111年 9月 2日治安會報指示為提升警察執勤安全，請內政部及警

政署妥善盤點員警執勤裝備、設備等是否仍有不足，並以最快速度

予以補足，另也要求警察執勤時穿戴齊全防護裝備，並落實勤前講

習、情境演練等教育訓練，以強化執勤安全意識。 

    二、問題評析 

經統計 106年至 110年員警執行勤務交通事故件數:106年 279件、

107年 316件、108年 314件、109年 354件、110年 336件，共計

1,599件，該數字顯示員警執勤交通事故並無明顯下降趨勢，因此除

在學時普通駕照取得訓練外，在職後強化員警交通安全觀念及駕駛技

巧更是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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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作目標 

(一)目標說明 

１、本部警政署每年均循例向交通部申請補助經費以辦理警察人員汽

車及普通重型機車安全駕駛訓練，105 年起至 110 年辦理警察人

員汽車安全駕駛訓練 800人及普通重型機車安全駕駛訓練 570人；

惟近 5年員警勤務中發生交通事故件數並沒有顯著降低，為有效

減少員警勤務中交通意外發生，應強化員警安全駕駛訓練，增加

受訓人次，以落實員警行車安全觀念及技巧。 

２、本項工作預估可辦理汽車安全駕駛訓練 1 年 3,420 人次、4 年累

計 13,680人次；普通重型機車安全駕駛訓練 1年 8,700人次、4

年累計 34,800人次。 

(二)達成目標之限制 

勤務交通安全除加強員警安全駕駛訓練以外，仍有路況、天氣、相

對車輛反應等綜合因素考量。 

  (三)協助對象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及本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 

  (四)預期績效 

１、透過員警安全駕駛訓練，增進第一線員警正確的駕車觀念及技巧

並學習防禦性駕車觀念，強調以人的認知為主軸的用路觀念，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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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駕駛人除了注意周遭狀況（如路口、雨天）、勿違規侵犯他人

外，更應從目視/耳聽的察覺，進一步認知並預測接下來可能發生

意外之情境，進而預先採取必要措施以避免事故的一種駕駛訓練。

甚或了解不經意的習慣皆可能導致不安全的駕駛(單手開車等)。 

２、本本項工作期能減少員警執行勤務交通事故，以保障員警安全；

預期績效為能降低員警執勤時交通事故，希以 110 年事故件數

336為基準，逐年降低基準 1%為預期績效(如表 1)。 

表1：本項工作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表 
 

工作項目 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目標值(事故件數)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辦理各直轄
市、縣(市)
政府警察局
及本部警政
署國道公路
警察局員警
安全駕駛訓
練 

降低員警
執勤交通
事故 

員警每年
交通事故
件數 

降低基準
件 數 336
件 1% 以
上，員警
執勤交通
事 故 數
332 件 以
下(以110
年事故件
數 336 件

為基準) 

降低基準
件 數 336
件 2% 以
上，員警
執勤交通
事 故 數
329 件 以
下(以110
年事故件
數 336 件

為基準) 

降低基準
件 數 336
件 3% 以
上，員警
執勤交通
事 故 數
325 件 以
下(以110
年事故件
數 336 件

為基準) 

降低基準
件 數 336
件 4% 以
上，員警
執勤交通
事 故 數
322 件 以
下(以110
年事故件
數 336 件

為基準) 
 

四、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一)近 5 年員警因勤務中發生交通事故件數有逐漸上升趨勢，為有效減

少意外發生，應強化安全駕駛訓練，以確保員警行車安全。另員警於

接獲通報前往處理案件途中，常因求好心切而急駛，如防禦駕駛觀念

不足或操控技巧不熟悉，恐造成自己及民眾重大傷亡。究其員警交通

事故原因類型如下: 

１、駕駛(騎乘)車輛遭撞擊。 

２、道路、路肩或隧道處理事故遭撞擊。 

３、未注意車前狀況或分心致發生車禍。 

４、執行勤務闖紅燈或違反交通規則遭撞擊。 

  (二)現況說明 

１、本部警政署每年均循例向交通部申請補助經費辦理警察人員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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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普通重型機車安全駕駛訓練，105 年起至 110 年已辦理警察人

員汽車安全駕駛訓練 800人及普通重型機車安全駕駛訓練 570人；

本(111)年辦理警察人員汽車安全駕駛訓練計 80人及普通重型機

車安全駕駛訓練 240人(如表 2)。 
 

表 2：本部警政署 105年至 111年辦理員警安全駕駛訓練人數統計表 
 

本部警政署 105年至 111年辦理員警安全駕駛訓練人數統計表 

   車種              

年度 

汽車 

(人) 

普通重型機

車(人) 

總計(人) 

105 160 0 160 

106 160 0 160 

107 120 0 120 

108 120 0 120 

109 120 0 120 

110 120 570 690 

111 80 240 320 

合計 880 810 1,690 
                                                   

２、目前員警安全駕駛訓練並未列為常年訓練必要項目，皆視經費預  

算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及本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

編排人員接受訓練，並無複訓之強制規定；經本部警政署調查

111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及本署國道公路警察局執行

外勤勤務未參加汽車安全駕駛人員計 3萬 9,807人；未參加普通

重型機車安全駕駛人員計 3萬 6,705人。 

五、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主要工作項目 

為落實員警執法取締之安全駕駛教育，增進汽車及普通重型機車駕

駛技能及安全防禦觀念，符合強力執法之需求及確切維護本身執勤

安全，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及本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

局每年評估該單位須接受汽車及普通重型機車安全駕駛訓練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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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需要及次需要分別列冊，再由本部警政署依國內可執行安全駕

駛訓練班每年最大容訓量，統籌分配上揭單位可受訓人數。 

（二）分期(年)執行策略 

本部警政署預計於 113年至 116年以 4年為期辦理在職員警汽、機

車安全駕駛訓練。 

（三）執行步驟(方法)及分工 

１、經調查國內目前可委託辦理汽、機車安全駕駛之駕訓班計有 6

家，臚列如下: 

     (１)新竹縣日新汽車駕駛訓練有限公司 

     (２)高雄市私立大發汽車駕駛人訓練班 

     (３)新北市大龍港駕訓班 

     (４)新竹縣新竹安駕有限公司 

     (５)新北市太順駕訓班 

     (６)臺北市私立華豐汽車駕駛人訓練班 

  ２、駕訓班估計最大容訓量如下(如表 3): 

     （１）汽車部分 

         1年容訓量 3,420人；4年容訓量 1萬 3,680人。 

     （２）普通重型機車部分 

          1年容訓量 8,700人；4年容訓量 3萬 4,800人。 
 

表 3：113年至 116年可委託辦理汽車及普通重型機車安全駕駛訓練班調查表 
 

113年至 116年可委託辦理汽車及普通重型機車安全駕駛訓練班調查表 

駕訓班 

名稱 

汽車 
容訓量（1車 2人/1期 5日） 

普通重型機車 
容訓量（1車 2人/1期 3日） 

 

每期
（人） 

1年辦理 
期數 
（期） 

1年容訓
量（人） 

4年容訓
量（人） 

每期
（人） 

1年辦理 
期數（期） 

1年 
容訓量 
（人） 

4年 
容訓量 
（人） 

 
位址 

日新汽車 

駕駛訓練

有限公司 
24 40 960 3,840 40 60 2,400 9,600 新竹縣 

大發汽車

駕駛人訓

練班 
20 10 200 800 40 20 800 3,200 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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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至 116年可委託辦理汽車及普通重型機車安全駕駛訓練班調查表 

大龍港 

駕訓班 22 30 660 2,640 50 48 2,400 9,600 新北市 

安駕有 

限公司 40 30 1,200 4,800 40 30 1,200 4,800 新竹縣 

太順駕 

訓班 20 20 400 1,600 30 30 900 3,600 新北市 

華豐汽車

駕駛人訓

練班 
無 無 無 無 50 20 1,000 4,000 臺北市 

合計 - - 3,420 13,680 - - 8,700 34,800 
 

 

３、預計於 113年至 116年以 4年為期，考量勤務特性、轄區特性、 

地理特性等，評估第一線最需要受訓員警，使其皆能接受訓練。 

六、期程與資源需求 

  （一）工作期程 

        本項工作執行期程為 113年至 116年，共計 4年。 

（二）所需資源及經費規劃說明： 

１、經費資源 

本部警政署每年公務預算無法支應，須由中央核撥專案經費辦

理。 

２、人力資源 

由本部警政署及相關建置機關現有人力辦理。 

３、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１)經費來源：中央核撥專案經費。 

(２)計算基準：(如表 4) 

甲、汽車安全駕駛訓練 

  依辦理 111 年汽車安全駕駛訓練標案單人預算金額費用新臺

幣(以下同)1 萬 4,710 元，乘以駕訓班預計最大容訓量 1 年

3,420人次，計需經費 5,030萬 8千元；4年駕訓班預計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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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訓量 1萬 3,680人次，計需經費 2億 123萬 2千元。 

乙、普通重型機車安全駕駛訓練 

依辦理 111 年普通重型機車安全駕駛訓練標案單人預算金額

費用 5,070元，乘以駕訓班預計最大容訓量 1年 8,700人次，

計需經費 4,410 萬 9 千元；4 年駕訓班預計最大容訓量 3 萬

4,800人次，計需經費 1億 7,643萬 6千元。 

(３)113 年至 116 年汽車及普通重型機車安全駕駛訓練預估經費共

計 3億 7,766萬 8千元。 
 

表 4：113至 116年辦理汽車及普通重型機車安駕駛訓練費用估算表 
 

113至 116年辦理汽車及普通重型機車安駕駛訓練費用估算表 

區分 單價(元) 1年人次 4年人次 1年費用(千元) 4年費用(千元) 

汽車 14,710 3,420 13,680 50,308 201,232 

普通重型機車 5,070 8,700 34,800 44,109 176,436 

合計 - - - 94,417 377,668 
 

(三)經費需求（含分年經費）及與中程歲出概算額度配合情形 

    本項工作辦理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及本部警政署國道公路

警察局員警安全駕駛訓練，所需經費採分年編列經費，總計約 3億

7,766萬 8千元（如表 5）。 

表 5：本計畫各年度經費需求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工作 
項目 

預     算     年     度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合計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辦理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警

察局及本部警

政署國道公路

警察局員警安

全駕駛訓練 

 94,417  94,417  94,417  94,417 377,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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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期效果及影響 

(一)透過系統性安全駕駛訓練，讓第一線員警學習安全駕駛觀念，有效

減少員警交通事故，除有效保護當事人及執勤人員交通安全，提升

執法效能與服務品質，並回應民眾對治安、交通之殷切期望，建構

優質的治安環境與提供民眾免於恐懼威脅的生活空間。 

(二)經調查，國內可委託辦理汽、機車安全駕駛之駕訓班共計 6家，期

透過各駕訓班不同訓練場地及訓練方式，藉由受訓員警經驗分享並

回饋駕訓班，以達良性競爭，規劃設置更好的訓練場地及計畫。 

(三)本項工作可依各警察機關所報之執行成效(如受訓人數、員警交通

事故比率等)評估實際工作成效(員警駕車事故數)，每年通盤檢

討、修正相關受訓人員需求，適時調整各單位受訓人數及訓練課

程，以符合各警察機關執行勤務之實際所需。 

八、財務計畫 

精進員警安全駕駛是強化員警交通安全觀念及駕駛技巧必要之措施，

鑒於建置駕駛訓練場地所需經費龐大，不符經濟效益，本項工作系以

委託國內民間駕駛訓練場域辦理員警汽、機車安全駕駛。 

九、附則 

(一)替代方案之分析及評估：無。 

(二)風險管理 

１、辨識風險 

發掘執行項工作目標、期程及經費可能面臨之各項風險因子，並

就本部警政署歷年辦理「員警安全駕駛訓練」遭受之相關問題深

入討論及研析，期辨識出各項可能潛在之風險項目、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及可能影響層面，綜整如「現有風險項目一覽表」

（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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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現有風險項目一覽表 

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影響

層面 

A、受國際環境影

響，全球能源

價格飆升 

 

受烏俄戰爭及國際環境

結構性衝擊，能源等原物

料價格飆漲，大幅增加廠

商支出成本，若無合理利

潤，將影響廠商投標意

願。 

本部警政署將密切注意國內

外物價波動、戰爭及廠商對物

價風險之疑慮等未知因素，並

參酌民間駕訓班利潤及人力

派遣，訂定合理底價，以提升

廠商投標意願。 

期程 

經費 

B、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人力

流失、新臺幣

貶值。 

人力流失，需提高薪酬

重新招聘員工，成本增

加等因素，將增加廠商

履約成本，進而影響履

約期程。 

本部警政署將參酌預算編列、

天災等因素，確實管控執行進

度，期兼顧功能品質，於規劃

期程內供員警訓練。 

期程 

經費 

 

２、評量風險 

針對上述辨識出之各項風險，透過「分析風險」及「評量風險」

兩步驟，進行項本項工作風險評估。 

(１)分析風險 

為具體篩選出重要風險，執行本項工作相關人員參酌歷年辦理

「員警安全駕駛訓練」之相關實際數據，研討後建立「計畫風

險可能性評量標準表」(如表 7)及「計畫風險影響程度評量標

準表」(如表 8)。 
 

表 7：風險可能性評量標準表 

等級（L） 可能性 詳細描述 

3 非常可能 113年度內大部分的情況下發生 

2 可能 113年度內有些情況下會發生 

1 不太可能 113年度內只在特殊的情況下發生 

 
表 8：風險影響程序評量標準表 

等級（L） 影響程度 期程 目標 經費 

3 嚴重 
期程延長 2年（含）

以上 
目標未達成>30% 經費增加>30% 

2 中度 
期程延長 1年（含）

以上，未達 3年 

目標未達成

10%~30% 
經費增加 10%~30% 

1 輕微 期程延長未達 1年 目標未達成<10% 經費增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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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項工作辨識之各項風險，依據前述兩種評量標準表，以及

現有風險對策，分析各項風險因子發生之可能性及影響程度，

嗣經本項工作相關人員共同討論，客觀評定計畫現有風險等級

及風險值，綜整如「現有風險等級及風險值一覽表」（如表

9）。 
 

表 9：現有風險等級及風險值一覽表 

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 

險對策 

可能影

響層面 

現有風險等級 現有風險

值 R=

（L）*

（I） 

可能性

（L） 

影響程

度(I) 

A、受國際環

境影響，全

球 能 源 料

價格飆升 

 

受烏俄戰爭

及國際環境

結 構 性 衝

擊，能源等

原物料價格

飆漲，大幅

增加廠商支

出成本，若

無 合 理 利

潤，將影響

廠商投標意

願。 

本部警政署將密

切注意國內外物

價波動、戰爭及

廠商對物價風險

之疑慮等未知因

素，並參酌民間

駕訓班利潤及人

力派遣，訂定合

理底價，以提升

廠商投標意願。 

期程 

經費 

2 2 4 

B、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

響，人力

流失、新

臺 幣 貶

值。 

人力流失，

需提高薪酬

重新招聘員

工，成本增

加等因素，

將增加廠商

履約成本，

進而影響履

約期程。 

 

本部警政署將參

酌預算編列、天

災等因素，確實

管控執行進度，

期兼顧功能品

質，於規劃期程

內供員警訓練。 

期程 

經費 

2 2 4 

(２)評量風險 

執行本項工作相關人員共同研商，依據上述兩種評量標準表，

建立「風險可能性評量標準表」（如表 10），並決定以風險值

R=2以下之低度風險為風險容忍度，超過此限度之風險，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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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予以處理。 
 

表 10：風險可能性評量標準表 

嚴重 

(3) 

R=3 

中度風險 

R=6 

高度風險 

R=9 

極度風險 

中度 

（2） 

R=2 

低度風險 

R=4 

中度風險 

R=6 

高度風險 

輕微 

（1） 

R=1 

低度風險 

R=2 

低度風險 

R=3 

中度風險 

影響程度 

       可能性 

不太可能 

（1） 

可能 

（2） 

非常可能 

（3） 

極度風險(R=9)：需立即採取處理行動消除或降低其風險。  
高度風險(R=6)：需研擬對策消除或降低其風險。  
中度風險(R=3~4)：仍需進行控管活動降低其風險。  
低度風險(R=1~2)：不需執行特定活動降低其風險。 
 

為能進一步篩選出重要風險項目，執行本項工作相關人員將所

辨識各項風險之現有風險等級及風險值，與風險判斷基準比較，

建立現有風險圖像(如表 11)，「A、受國際環境影響，全球能源

料價格飆升」及「B、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人力流失、新臺幣

貶值」為中度風險。 
 

表 11：現有風險圖像表 

嚴重 

(3) 
   

中度 

（2） 
 A、B  

輕微 

（1） 
   

影響程度 

       可能性 

不太可能 

（1） 

可能 

（2） 

非常可能 

（3） 

 

３、處理風險 

為減少風險對本項工作產生負面影響，相關人員參酌歷年辦理「員

警安全駕駛訓練」之經驗，評估各項風險對策之可行性與成本及利

益後，針對風險項目研擬最適當風險對策，重新評定其風險等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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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值，綜整如「風險評估及處理彙總表」(如表 12)，再與風險

判斷基準比較，進而建立「殘餘風險圖像表」(如表 13)。原列中

等風險之「A、受國際環境影響，全球能源料價格飆升」及「B、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人力流失、新臺幣貶值」，新增風險對策後，

風險等級可降為輕度風險。 
 

表 12：風險評估及處理彙總表 

風險 

項目 

風險 

情境 

現有風

險對策 

可能

影響

層面 

現有風 

險等級 

現有

風險

值 R=

（L）

*

（I） 

新增風

險對策 

殘餘風 

險等級 現有風

險值

R=

（L）*

（I） 

可能

性

（L

） 

影響

程度

(I) 

可能

性

（L

） 

影響

程度

(I) 

A、受國

際 環 境

影響，全

球 能 源

料 價 格

飆升 

受 烏 俄

戰 爭 及

國 際 環

境 結 構

性衝擊，

能 源 等

原 物 料

價 格 飆

漲，大幅

增 加 廠

商 支 出

成本，若

無 合 理

利潤，將

影 響 廠

商 投 標

意願。 

本 部 警

政 署 將

密 切 注

意 國 內

外 物 價

波動、戰

爭 及 廠

商 對 物

價 風 險

之 疑 慮 

，並參酌

服 務 成

本 與 廠

商 利 潤

及 人 力

派遣，訂

定 合 理

底價，以

提 升 廠

商 投 標

意願。 

期 程 

經 費 

2 2 4 1. 確 實

評 估 分

析 計 畫

內 實 際

需求，掌

握 市 場

行情，避

免 追 加

預算，降

低 採 購

時 之 風

險，使計

畫 如 期

完成。 

2 . 訂 定

採 購 規

範時，以

不 易 受

匯 率 變

動 影 響 

，以降低

風險、提

高 整 體

計 畫 執

行率。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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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受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影

響，人力

流失、新

臺 幣 貶

值。 

業者人

力流失 

，需提

高薪酬

重新招

聘員

工，將

增加廠

商履約

成本，

可能發

生流、

廢標情

況，進

而影響

履約期

程。 

本 部 警

政 署 將

密 切 注

意 國 內

外 物 價

波動、戰

爭 及 廠

商 對 物

價 風 險

之疑慮 

，並參酌

服 務 成

本 與 廠

商 利 潤

及 人 力

派遣，訂

定 合 理

底價，以

提 升 廠

商 投 標

意願。 

期程 

經費 

2 2 4 1. 於公

告 招 標

期 間 秉

持公開、

透 明 原

則，廣邀

優 質 廠

商 參 與

投標，期

儘 速 順

利決標。 

2. 訂定

採 購 規

範時，以

不 易 受

匯 率 變

動 影 響 

，以降低

風險、提

高 整 體

計 畫 執

行率。 

1 2 2 

 
表 13：殘餘風險圖像表 

嚴重(3)    

中度（2）    

輕微（1） A、B   

影響程度 

       可能性 

不太可能 

（1） 

可能 

（2） 

非常可能 

（3） 

（三）監督及檢討 

為督考本項工作風險管理過程之執行狀況，並隨時檢討、作滾動

式修正，本部警政署規劃作法如下： 

１、自主監督  

（１）成立風險管理小組：為督考本項工作風險管理落實執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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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警政署成立計畫風險管理小組，指派業務副署長擔任召集

人，署內相關單位主管擔任委員，並指定研考單位辦理幕僚

作業。原則每半年召開會議進行檢討，如有危機徵兆則適時

召開。  

（２）本項工作執行人員應隨時監督風險環境之變化，並及時掌握

新風險之發生。 

（３）本項工作執行人員應隨時監督已辨識之風險，並提出必要之  

警示。 

（４）本項工作執行人員應檢討風險對策之有效性及風險處理步驟

之正確性。  

２、外部監督  

（１）配合本計畫三級管制，接受上級機關逐級督導。 

（２）接受管考機關例外管理(例如計畫實地查證或機動性查證、預

警機制)。  

（３）配合本項工作評核作業，驗證計畫風險管理之有效性。  

（４）透過本項工作資訊公開，由全民監督計畫風險管理情形。  

（四）傳遞資訊、溝通及諮詢  

為確保本項工作研擬人員、風險管理人員、執行人員及利害關係

人均能瞭解風險與支持風險對策，並確保資訊於機關內、外部間

有效傳遞，進而落實風險管理職責，並提升外界對本項工作之信

任，執行人員將於本項工作核定後 1個月內建立資訊分享平臺，

蒐集、編製及使用機關內、外部有關本項工作之最新資訊，以支

持風險管理之持續順利運作。本項工作之對外及對內溝通原則如

下：  

（１）對外溝通原則  

甲、掌握溝通目的與底線。  

乙、瞭解溝通對象，審慎訂定溝通策略。  

丙、機先並主動進行協調、溝通，以獲得共識。  

丁、善用多元溝通管道。  

戊、秉持同理心，以真誠、坦白及公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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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傾聽民眾關切之重點。  

庚、在不違反法令前提下，儘可能滿足媒體需要。  

(２)對內溝通原則  

甲、上級對部屬應做風險政策之宣達。  

乙、部屬對上級應做風險發現之報告。  

丙、單位之間要分享風險管理之經驗。 

玖、附件 

一、附件 1:本部警政署 107 年至 111 年執行外勤勤務人員汽車安全駕駛訓練

調查表。 

二、附件 2:本部警政署 107 年至 111 年執行外勤勤務人員普通重型機車安全

駕駛訓練調查表。 






















































































































































